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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项目由来

众所周知，噪声是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一般来说，根据城市发展中期规划声环境区划十年左右就要调整。现行的“瓦房店市适用《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功能区划”是1994年10月颁布的，一直以来为控制市区内的各类噪声和对噪声排放实施监督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但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瓦房店市主城区行政区划发生了重大调整，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增加，城市规模、建设功能用地、城市功能布局、城市路网布局及各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瓦房店市进行过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距今已经25年。为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迫切需要进行声功能区的划分，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面积及性质发生变化。根据《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瓦房店市城市建成区规划建设面积明显增大，规划用地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瓦房店市之前并无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

（2）声环境现状发生变化。随着城区不断扩大，噪声污染的覆盖面增加；城市路网快速扩张，机动车急剧增加，交通噪声污染加重，原工业区部分变为居住区，噪声适用区混杂现象加剧，新增了多个工业区，工业噪声污染上升。噪声执法管理和环评审批中声环境现状和发展的要求发生了明显矛盾，给噪声的管理及治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3）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发生变化。2014年国家环保部颁布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相较《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94）功能区各类标准适用区域及区划原则等主要内容均发生了明显改变。再者，该区划技术规范原则中明确指出，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4）监测布点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现有噪声监测布点，已不能代表瓦房店市城市总体声环境水平。因此，为适应瓦房店市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需要，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依据，促进全市声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根据《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规划文本与《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并结合瓦房店市城市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基础上科学地对声环境功能区进行划分，并编制《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报告》及《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9年）。
1.2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本方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提升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水平，强化噪声排放源监督管理，切实解决噪声扰民突出问题，不断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努力建设安静舒适的城市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1.3划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5年01月0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10.29修订，1997年3月1日施行；2018年12月29日修改）；

(3)《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144号）；
(4)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7号，2010年1月11日；

(5)《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国家环境保护部2015年1月1日执行；

(6)《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10月1日执行；
(7)《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国家环境保护部2013年3月1日实施；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

(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10月1日执行；

(10)《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10月1日执行；

(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国家环境保护部2012年7月1日实施。

(12)《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及修改方案，原国家环保总局，1991年3月1日执行；

(13)《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规划文本

1.4划分适用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范围以《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规划文本》规划范围为依据，以城区建成区和主要规划发展区为范围进行划分。

《瓦房店市城总体规划(2009-2030)规划文本》中主城区规划范围：主城区包括老城组团和老虎屯组团。老城组团北至祝华工业区，南至铁路白老线，东至大沙河，西至西郊工业区。老虎屯组团南至铁路白老线，北至瓦长第二通道，东至高速铁路线，西至虎头山和军用机场。

滨海新城区南至复州河，北至三松线和莲花池水库，西至渤海，东至三松线。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76.87平方公里。

本次噪声功能区的划分范围仅包括主城区的老城组团部分，不包括老虎屯组团和新城区。因此，规划面积为47.34平方公里。老城区以行政、商业金融、文化体育、科研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生态居住、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组团。本次声功能区划分以主城区建设用地范围为基础，以瓦房店市城区图为底图进行划分，按照实际情况，划分范围与规划用地面积稍有偏差，划分范围约为32.11平方公里。
1.5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目的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水平，强化噪声排放源监督管理，切实解决噪声扰民等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建设安静舒适的宜居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坚持城市、乡村环境噪声的污染与防治相结合，促进声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坚持促进噪声达标排放和减少扰民纠纷相结合，减轻噪声污染对居民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坚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相结合，健全环境噪声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坚持统一监管与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形成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分工联动的工作机制。

(3)到2020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工业、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排放全面达标，居民噪声污染投诉、信访和纠纷事件大幅减少；声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农村地区声环境进一步改善。

(4)加强交通、施工、社会生活、工业生产的噪声污染防治。

(5)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各级环保、公安、文化、城管、铁路、建设、工业、工商等主管部门应协调配合，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各级环保、规划、城管、质检、海事等部门应明确噪声违法行为的执法程序和处罚机构。重点区域应定期组织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1.6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意义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加强包括控制环境噪声在内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同时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的声环境质量，就必须要开展城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的划分工作。

科学合理的城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能够有效地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的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为日常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各个噪声功能区内的一切活动提出行为限制。同时，还可以有利于瓦房店市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促进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1.7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原则

瓦房店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充分利用瓦房店市道路、自然分界线、规划界限及现行行政区界等，既要考虑城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又要兼顾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更要满足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要求，具体原则为：
以人为本，提高声环境质量。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城市规划为指导，结合实际现状。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近期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现状的主导功能确定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其中，近期内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以近期的区域规划用地主导功能作为功能区类别划分的主要依据，并应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即时调整功能区类别；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结合未来发展划定该区域的功能区类别。

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生态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利用城市行政区划及自然地貌，做到区划科学合理，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协调一致发展。

划分充分考虑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城市用地现状以及自然地貌特征，同时还应该满足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分坚持以宏观控制为主，宜粗不宜细，宜大不宜小，宜连不宜断的原则。

区划主观性与城市客观性协调统一。如大区划分、小区管理。一般不在低噪声环境功能区内再划定高噪声环境功能区，但市内交通干线道路可作为特殊高噪声区段考虑。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工业区域内按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3类功能区中的居住小区、商业金融区等和未规划的工业区域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本次功能片区划分与调整工作中未涉及到的乡镇、村组等区域如出现噪声污染事件时，所在区域统一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关规定执行。

铁路既有线及铁路管辖范围区域以铁路部门确定为准。其与相邻功能片区距离划分按GB15190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原划分结果可由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根据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并上报市政府审批，进一步提高瓦房店市城区的声环境质量水平。

1.8区划的技术路线

(1)准备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所需资料：城区总体规划、分组区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声环境质量监测统计资料和比例适当的工作底图。

(2)确立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单元，划定各区划单元的区域类型。

(3)把多个区域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单元连成片，充分利用街、区行政边界、规划小区边界、道路、河流、沟壑、绿地等自然地形作为区域边界。

(4)对初步划定的区划方案进行分析、调整。

(5)征求环保、规划、住建、公安、国土、城管、基层政府等部门对噪声区划分方案的意见。

(6)采取网上公示及登报公示等形式，广泛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7)确定《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8)绘制噪声区划图。

(9)瓦房店市生态环境局将《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审批、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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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路线图

2瓦房店市基本概况

2.1自然环境概况

2.1.1地理位置

瓦房店市（辽宁省大连市代管）位于辽东半岛中西侧，介于北纬39°20′～40°07′，东经121°13′～122°17′。东与普兰店区毗邻，西濒渤海，南与金州区隔海相望，北与盖州市接壤。全市总面积3793.5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461.2公里，占大连市海岸线总长度1906公里的24.2%，其中陆地岸线长423.2公里。境内交通十分方便，四通八达，哈大铁路、哈大高铁、哈大公路、沈大高速公路（现为沈海高速公路）纵贯南北，城八公路横穿东西，大连市北部地区东西大通道横贯北部三个乡镇。市区北距沈阳292公里，南距大连104公里。

2.1.2地形地貌

瓦房店市地处辽东山地西缘近海地带。千山余脉沿境内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渐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北部低山重叠，山峰连绵，谷地狭窄，河流湍急；西北部及西南部丘陵低缓谷地开阔，溪流短小；沿海岛屿砣礁密布，共有岛屿砣礁64个。海域辽阔多港湾。中部复州河、岚崮河流域的中下游有小范围的平原分布。境内属于低山、丘陵、平原与岛屿的多种多样地貌形态。

2.1.3气候

瓦房店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属于暖温带亚湿润气候区，其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冬长于夏，春秋短暂。年平均气温为8.3℃─10.3℃,最热月在7－8月,为23.5℃─24℃，极温为32.7℃─36.9℃，最冷月在1月，为-9.6℃─-5.5℃，极温为-28.1℃─--19.2℃，冻土深度为116厘米，土地冻结期为110-130天，日照一般为2600-2900小时，从西向东递减。全年无霜期为165-185天，初霜为10月上旬，终霜为4月中旬，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越的气候条件。

2.1.4海湾岛屿

瓦房店市西邻渤海，境内海岸线总长309.6公里，占大连市域海岸线总长度的16.2%，滩涂面积48.2万亩，包括坨礁在内有岛屿25个，具备滩涂晒盐、浅水养殖、沙滩浴场、海湾建港等多种开发条件。特别是海盐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全国四大盐场之一。海盐产量占东北地区的1/3。

南西部的海岸曲折，分布有13个乡镇，多岩岸，间有泥沙质海滩。有太平湾、复州湾、葫芦山湾、普兰店湾4处，面积分别为21.55、149.85、73和591平方公里，属近封闭型、敞口型，湾阔水深浪静，均可建港口或开放旅游。63个岛屿坨礁星罗棋布，较大岛屿6个。有滩涂面积1.81万公顷，其中可开发海水养殖1.02万公顷。有13个乡镇有海水养殖业、水产捕捞业，被誉为"黄金海岸"，水产是当地一大支柱产业。

2.2社会经济概况

瓦房店市是辽宁省工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的县级市，有辽南工业重镇之称。拥有冶金、机械、建材、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15个门类。

瓦房店同时也是农业大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适合多品种水果、蔬菜生长，是闻名中外的“苹果之乡”和国家重点果品生产基地，国家海参、对虾重点养殖基地。

瓦房店的经济实力较强。省内17个县级城市中，瓦房店的GDP位居第一；人均GDP位居第二，仅次于大石桥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则仅次于海城市，位居第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低于海城市、大石桥市，位居第三。

2.3区域环境质量概况

2.3.1大气环境

从2017年瓦房店市区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结果可以看出，自然降尘年平均值为6.8吨/平方公里·月，不超标，比2016年平均值降低了0.4吨/平方公里·月；一次值超标率为30.0%。从月均值看，五月份的月均值最高，为12.3吨/平方公里·月，超标0.54倍；八月份的月均值最低，为4.4吨/平方公里·月，不超标；月均值超标率为16.7%；采暖期降尘量小于非采暖期，一、三、四季度自然降尘均值不超标，二季度自然降尘均值超标。

二氧化硫年平均值为0.021毫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准年平均,比2016年年均值降低了0.012毫克/立方米。从月均值看，最高月均值出现在1月份，为0.063毫克/立方米，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05倍；最低月均值出现在7月、8月份，为0.003毫克/立方米。从各季度看，一季度二氧化硫均值最高，为0.049毫克/立方米；三季度二氧化硫均值最低，为0.004毫克/立方米，四个季度二氧化硫均值全部符合二级标准年平均。

二氧化氮年平均值为0.026毫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准年平均，比2016年降低了0.004毫克/立方米。从月均值看，1月年均值最高，为0.041毫克/立方米，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025倍；最低月均值出现在8月，为0.014毫克/立方米。从各季度看，一季度二氧化氮均值最高，为0.037毫克/立方米；三季度二氧化氮均值最低，为0.016毫克/立方米，四个季度二氧化氮均值全部符合二级标准年平均。

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值为0.072毫克/立方米，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03倍，比2016年年均值降低了0.002毫克/立方米。点日均值超标率为3.6%（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从月均值看，最高月均值出现在1月份，为0.102毫克/立方米，超过年平均标准0.46倍；最低月均值出现在8月份，为0.034毫克/立方米。从各季度看，第一、二季度可吸入颗粒物均值均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分别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36倍、0.16倍。一季度可吸入颗粒物均值最高，为0.095毫克/立方米；三季度均值最低，为0.047毫克/立方米。

细颗粒物年均值为0.045毫克/立方米，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29倍，比2016年年均值降低了0.006毫克/立方米。点日均值超标率为13.4%（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从月均值看，除5月、7月、8月、9月外，其余各月细颗粒物月均值均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最高月均值出现在1月份，为0.079毫克/立方米，超过年平均标准1.26倍；最低月均值出现在8月份，为0.019毫克/立方米，不超标。从各季度看，第一、二、四季度细颗粒物均值均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分别超出二级标准年平均0.91倍、0.09倍、0.26倍，一季度细颗粒物均值最高，为0.067毫克/立方米，三季度均值最低，为0.029毫克/立方米。

一氧化碳日均值的95百分位数为1.32毫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全年点日均值均符合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全年各月日均值的95百分位数全部符合二级标准。最高月均值出现在1月份，为1.90毫克/立方米；最低月均值出现在5月份，为0.49毫克/立方米。从各季度看，四个季度一氧化碳日均值的95百分位数全部符合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其中一季度值最高，为1.46毫克/立方米；二季度最低，为0.54毫克/立方米。

臭氧最大8小时平均值的90百分位数为0.132毫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准日最大8小时平均。点日最大8小时平均的超标率为3.3%（二级标准日最大8小时平均）。从月均值来看，除5月、6月外，其余各月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的90百分位数全部符合二级标准日最大8小时平均。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最高月均值出现在6月份，为0.236毫克/立方米，超标0.48倍；最低月均值出现在1月份和2月份，为0.046毫克/立方米。从各季度看，第二季度超出二级标准日最大8小时平均，超出0.12倍。其余季度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的90百分位数全部符合二级标准日最大8小时平均，其中二季度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最高，为0.179毫克/立方米；一季度最低，为0.062毫克/立方米。

2017年瓦房店市区降水PH平均值为6.43，PH值波动范围为6.12～6.69，全年未出现酸雨。

2017年瓦房店市区各季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序为：一季度＞二季度＞四季度＞三季度。环境空气一季度污染较重的主要原因是瓦房店市冬季采暖，且天气条件逆温较多，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2.3.2地表水环境

2017年瓦房店市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回头河、东风水库、复州河蔡房身段污染较重，水质质量劣于地表水Ⅲ类标准，松树水库、八一水库、大河水库污染比较轻，地表水中主要污染物是总氮、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

回头河有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四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污染最重的断面是入河口断面。

岚崮河有氨氮、总氮两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污染最重的断面是平房桥断面。

浮渡河有总氮和化学需氧量两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污染最重的断面是李官桥断面。

复州河有氨氮、总氮、总磷三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污染最重的断面是蔡房身大桥断面。

松树水库有总氮一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其余各项监测项目年均值及一次值均符合国家Ⅲ类标准，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中游污染最重。

东风水库有总氮一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总磷有一次值超标的现象，其余各项监测项目年均值及一次值均符合国家Ⅲ类标准，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上游污染最重。

莲花水库有总氮、总磷两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化学需氧量有一次值超标现象，其余各监测项目年均值及一次值均符合国家Ⅲ类标准，各断面水质均劣于Ⅲ类标准，上游污染较重。

八一水库有总氮和化学需氧量两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水质劣于Ⅲ类标准。

大河水库有总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三项污染物的年均值超标，水质劣于Ⅲ类标准。

2.3.3地下水环境

2017年瓦房店市地下水中总大肠菌群的年均值超标9.0倍，超标率为100%；其它各项指标的年均值均不超标。氨氮一次值超标率为21.9%；其它监测项目一次值均符合地下水Ⅲ类标准。

2.3.4海域环境

2017年瓦房店海域各项指标的年均值均不超标，水质状况良好，瓦房店海域1#、3#站位的水质为清洁，2#、4#点位为轻度污染。

2.3.5噪声环境

2017年，瓦房店市区功能区噪声二类区、四类区夜间环境噪声等效声级超标，岭东商城监测点位夜间噪声超标1.8分贝，住宅办监测点位夜间噪声超标6.8分贝，乡镇局监测点位夜间噪声超标1.0分贝。与上年相比，昼间和夜间等效声级均值有所上升。

2017年瓦房店市区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8.6dB，不超标；一次值波动范围为66.6～70.1dB，一次值超标率为7.1%。

2017年，瓦房店市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9dB，有效测点数为242个，达标网格数为210个，达标率为86.8%，与2016年相比达标率下降。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波动范围为36.5～72.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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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规划层次与范围

3.1.1规划层次

本规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市域规划范围为瓦房店市域的行政管辖范围（包括9个街道23个乡镇），总面积3793平方公里。

第二层次为规划区规划，规划区范围包括交流岛和长兴岛、瓦房店市的新华、文兰、岭东、共济、铁东、祝华、岗店街道办事处和老虎屯镇辖区内的用地，以及太阳、九龙街道办事处，复州城镇、三台乡、杨家乡和仙浴湾镇辖区内的部分用地，面积为1128.5平方公里。

第三层次为中心城区规划，中心城区包括主城区和新城区。

主城区包括老城组团和老虎屯组团。老城组团北至祝华工业区，南至铁路白老线，东至大沙河，西至西郊工业区。老虎屯组团南至铁路白老线，北至瓦长第二通道，东至高速铁路线，西至虎头山和军用机场。

滨海新城区南至复州河，北至三松线和莲花池水库，西至渤海，东至三松线。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76.87平方公里。

表3.1.1中心城区各组团规模与职能一览表（2030年）

	名称
	人口规模

(2030年)
	用地规模

（2030年）
	主要职能

	中

心

城

区
	主城区
	老城组团
	40万
	47.34km2
	以行政、商业金融、文化体育、科研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生态居住、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组团

	
	
	老虎屯组团
	10万
	11.72km2
	以装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居住及其配套服务设施为主的专业化城市组团

	
	新城区
	15万
	17.80km2
	以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居住及其配套服务设施为主的专业化城市组团

	
	总计
	65万
	76.87km2
	——


3.1.2老城区组团空间布局结构

3.1.2.1空间发展策略

（1）根据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城市未来发展空间。

（2）强化中心城市职能，培育城市复合功能，规划文化、体育、科研、教育、商业等公共设施中心。同时结合现行政中心，规划突出的城市中心区。

（3）重视铁路东侧的旧城改造，促进铁东的用地结构优化，通过“退二进三”改变铁路东西两侧发展失衡的现状。

预留祝华与西郊两大工业区的发展空间，为主城区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4）营造生态宜居城市，保留植被良好山体，规划环境品质突出的居住地。现状居住用地主要沿铁路南北向分布，规划利用山体河流等自然景观资源，规划西北、西南和铁东三大居住片区。

3.1.2.2空间布局结构

规划老城区组团至2030年人口规模为40万，建设用地47.34平方公里。规划形成“两心、三轴、五区”的空间结构。其中“两心”指新老两个城市中心，具有行政、商贸金融、文体科教等综合的公共服务职能；“三轴”沈大铁路、长春路、钻石街三条城市发展轴；“四区”为具有职能发展要求的特色片区，分别为祝华片区、旧城片区、西郊片区、中心片区、铁东片区。

（1）两心

旧城商业中心：依托旧城区中心向西拓展而成，包括铁路两侧用地。东起瓦房店河，西至师范学校。规划通过铁西瓦房店河两岸、共济街、火车站站前广场周边用地、东长春路两侧用地功能的调整与置换，铁路两侧的交通组织，环境的整治，建设沿长春路带状拓展的城市中心，以发展商业、办公、金融、文化娱乐为主。

钻石街复合城市中心：依托世纪广场的行政商贸中心，沿钻石街向南拓展而成，北起行政中心，南至沈阳街。该中心以瓦房店河的拓宽和景观整治为契机，沿河与路规划市级商务办公、文化娱乐中心，形成汇集多种现代综合服务功能、体现瓦房店现代城市特色的公共设施集聚中心。

（2）三轴

长春路发展轴：由西长春路、文化路、东长春路构成，沟通铁西与铁东。

沈大铁路发展轴：南北向依托铁路形成的发展轴，是城市最早的发展轴线，把城市划分为铁西和铁东两大部分。

钻石街发展轴：城市向西南拓展的发展轴，由钻石街和现状西外环路构成，自北向南串联祝华片区、中心片区和西郊片区区，新的城市中心区沿钻石发展轴布局。

（3）五区

祝华片区：位于城市的北部，包括河北路以北的城市建设用地。因区内的祝华工业园区而得名，瓦房店市净水厂、污水处理厂，祝华66KV变电所和集中供热中心均座落在区内。该片区工业基础较好，主要发展以机械加工为主的产业，承担工业基地、仓储物流等职能，配有适量的生活、服务设施。

西郊片区：位于城市西部，包括钻石街以西的城市建设用地，以西郊工业园区为主。西郊片区是老城主要的产业基地和高新技术基地，以装备制造、精密机械加工、电子电器、生物医药、新能源及其装备为重点发展方向。规划逐步改造搬迁“园中村”，提高土地利用率，并在远期利用该片区的综合交通条件和产业基础，发展物流等现代产业服务业。

旧城片区：位于铁路以西，包括铁路以西、钻石北街以东之间的用地。规划依托旧城区适当沿铁路向南拓展。旧城片区通过城市结构优化和用地置换，加强商业金融、文化娱乐、基础教育、生活居住等功能。

中心片区：位于西郊片区和旧城片区之间，是未来瓦房店老城组团的主要发展空间，肩负提升瓦房店老城职能的重任，重点发展行政办公、商贸金融、科教文化、生活居住等职能。规划拓宽区内的回头河，滨水打造城市公共设施集聚带，布局城市文化娱乐中心，并建设北部体育文教中心。

铁东片区：指铁路以东的用地，重点发展商业服务、现代物流和生活居住。通过“撤二进三”整合用地，建设东南铁路物流园、长春路片区级商业中心若干个居住组团。

3.2居住用地规划

（1）主城区居住用地规划

主城区规划居住用地1616.37公顷，占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的27.36%，人均用地32.33平方米；其中，老城组团居住用地为1322.20公顷，老虎屯组团居住用地294.17公顷。

老城组团规划形成11个居住社区，规划设置高中8所、初中16所、小学16所。

老虎屯组团规划形成2个居住社区，规划设置高中2所、初中2所，小学3所。

（2）新城区居住用地规划

新城区规划居住用地559.04公顷，占新城区建设用地的31.41%，人均用地30.86平方米。其中中小学用地为40.06公顷，占新城区建设用地的2.25%。

新城区规划形成3个居住社区，规划设置高中2所、初中2所、小学6所。

3.3工业用地规划

规划工业用地为1651.8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21.49%，人均25.41平方米。其中老城组团为1091.2公顷，老虎屯组团为292.46公顷，新城区为268.2公顷。

（1）老城组团工业用地规划

老城组团内旧城片区、中心片区、铁东片区内停止新增工业用地，逐步置换工业土地，企业搬迁至新城区产业园。

规划依托现状产业布局逐渐提升西郊和祝华两大工业园区。

西郊工业园区以发展一类和二类工业为主，是老城组团主要的产业基地和高新技术园区。园区内现状工业用地约5平方公里，规划新增约1.5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

祝华工业园区主要发展以轴承加工制造为主的机械制造产业。

（2）老虎屯组团工业用地

老虎屯组团规划两处集中的工业用地。

轴承产业区位于城八线以北，连接复州城镇和太阳街道的新安路以南的带状用地内，用地平坦，交通便捷，远景具有越过向西拓展的空间生长可能。

老虎屯产业区位于老虎屯老镇区，保留现有的机电、光电子产业基础，重点发展无污染的一类工业。

（3）新城区工业用地规划

沿城八线两侧，复州河以北规划集中的工业用地，位于产业研发片区内。

3.4仓储物流用地规划

规划仓储用地为233.66公顷，占建设用地的3.04%，人均用地3.59平方米。其中，老城组团仓储用地为166.75公顷，老虎屯组团仓储用地为15.1公顷，新城区仓储用地为29.58公顷。

（1）老城组团仓储用地规划

规划3处仓储集中区：铁路货运站仓储区、祝华仓储区和西郊仓储区。

（2）老虎屯组团仓储用地规划

结合老虎屯高铁站和哈大高速公路出入口，规划1处仓储集中区。

（3）新城区仓储用地规划

规划于产业区布置1处集中仓储区。

表3.4.1老城组团规划建设用地平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2）
	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
	人均用地（m2/人）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1
	R
	居住用地
	1204.50
	1322.20
	28.21
	27.93
	34.41
	33.06

	2
	C
	公共设施用地
	395.34
	528.65
	9.26
	11.17
	11.30
	13.22

	3
	M
	工业用地
	1110.60
	1091.20
	26.01
	23.05
	31.73
	27.28

	4
	W
	仓储用地
	111.56
	166.75
	2.61
	3.52
	3.19
	4.17

	5
	T
	对外交通用地
	51.21
	43.50
	1.20
	0.92
	1.46
	1.09

	6
	S
	道路广场用地
	707.11
	801.33
	16.56
	16.92
	20.20
	20.03

	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88.12
	88.61
	2.06
	1.87
	2.52
	2.22

	8
	G
	绿地
	531.31
	622.47
	12.44
	13.15
	15.18
	15.56

	
	
	其中公共绿地
	385.26
	473.57
	9.02
	10.00
	11.01
	11.84

	9
	D
	特殊用地
	69.93
	69.93
	1.64
	1.48
	2.00
	1.75

	合计
	城市建设用地
	4269.68
	4834.65
	100.00
	100
	121.99
	118.37


注：老城组团近期人口35万，远期人口40万。

3.5城市对外交通规划

规划对外交通用地为68.5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0.89%，人均1.05平方米。

（1）高速公路
中心城区周边有沈大高速、长兴岛北疏港高速，共设置11个出入口，分别为：李官出口、鞠屯出口、瓦房店出口、老虎屯出口、瓦房店南出口、炮台出口、长兴岛北出口、滨海新城出口、仙浴湾出口、半拉山出口和复州城出口。

（2）公路
盖亮公路城区段改线至老城区东部东外环路，从城区外围经过；城八线在滨海新城区和老虎屯组团段保留现状，于老城区西侧改道向南，从老城区南部绕过；其他公路保留现状走向并适当改造拓宽，以适应交通发展需求，其中滨海新城区与主城区之间的联系公路应按城市道路改造。

规划设置6座公路客运站，其中一级站2座，二级站2座，三级站2座。

表3.5.1规划公路客运站一览表

	编号
	站名
	位置
	等级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
	瓦房店中心客运站
	瓦房店火车站旁
	一级
	22820

	2
	老虎屯客运站
	高铁瓦房店站旁
	一级
	22100

	3
	滨海新城中心客运站
	滨四路滨海东路
	二级
	30390

	4
	瓦房店第二客运站
	世纪广场西侧西联街
	二级
	24200

	5
	九龙客运站
	九龙街道九龙二街
	三级
	8900

	6
	太阳客运站
	太阳街道太阳三街
	三级
	8400


规划设置5座公路货运站。

表3.5.2规划公路货运站一览表

	编号
	站名
	位置
	占地面积（平方米）

	1
	滨海新城货运站
	三台二街产研西街
	42000

	2
	老虎屯货运站
	中山东街兴二路东北侧
	40000

	3
	老虎屯货运南站
	铁路白老线西侧铁西三路
	42700

	4
	城北货运站
	老城区污水厂北路
	43300

	5
	城西货运站
	西郊工业园沈阳路新兴西街路口
	39700

	6
	城东货运站
	老城区东长春路东外环路口
	34200


（3）铁路

规划保留沈大铁路、瓦长线和白老线，新建哈大高速铁路、沈大城际铁路。规划铁路场站6处。

表3.5.3规划铁路场站一览表

	编号
	铁路场站名
	位置
	性质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高铁瓦房店站
	老虎屯
	高铁客运站
	168000
	

	2
	铁路瓦房店站
	老城区解放街
	铁路客货运站
	417355
	

	3
	城铁瓦房店站
	老城区解放街
	城铁客运站
	——
	与铁路瓦房店站合站

	4
	城铁瓦房店北站
	老城区北外环路
	城铁客运站
	11800
	

	5
	老虎屯站
	老虎屯工业区铁西三路
	货运站
	64108
	

	6
	白水井站
	李店
	货运站
	70037
	


（5）航空

以现状老虎屯军用机场为基础，预留大连新国际机场发展用地，控制范围北至城八线、东至发展路、西侧和南侧至黑大线，预留用地约26.8平方公里。

3.6城市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道路广场用地为1296.39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6.86%，人均19.94平方米。

规划形成由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构成的城市道路系统。

中心城区规划“一环一连接”的快速主干道，把老城组团与老虎屯组团和滨海新城区联为一体。“一环”指老城区外环线，“一连接”指城八线，并在老虎屯东部与老城区北外环路对接，直接联系老城区外环线。快速路及快速主干道红线宽度为40~50米，设置双向六车道。

快速路、主、次干道规划详见下表。

表3.6.1中心城区主要道路规划一览表（老城组团）

	编号
	道路名称
	等级
	起止点
	红线宽度（m）
	断面形式

	1
	东外环路
	快速路
	北外环路—南长春路
	50
	A-1

	
	
	主干道
	北外环路—南环路
	40
	C-1

	2
	北外环路
	快速路
	西外环路—东外环路
	50
	A-1

	3
	南外环路
	快速路
	西环街—南长春路
	50
	A-1

	4
	西外环路
	快速路
	北外环路—西环街
	50
	A-1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北外环路
	40
	C-2

	5
	钻石北街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北外环路
	32
	D-1

	
	
	主干道
	北外环路—河北路
	40
	C-1

	
	
	主干道
	河北路—北环路
	50
	A-1

	
	
	主干道
	北环路—西长春路
	40
	C-3

	6
	北共济街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河北路
	40
	C-2

	
	
	主干道
	河北路-西长春路
	32
	D-2

	7
	污水厂北路
	主干道
	西外环路—东外环路
	40
	C-2

	8
	北环路
	快速路
	新兴西路—西外环路
	40
	C-1

	
	
	主干道
	西外环路—盖亮东街
	40
	C-1

	9
	新联路
	主干道
	西环街—解放街
	32
	D-2

	10
	文明路
	主干道
	解放街—东外环路
	32
	D-2

	11
	新华路
	主干道
	德林街—沈大铁路
	32
	D-2

	12
	文青路
	主干道
	东长春路—
	32
	D-2

	13
	东长春路1
	主干道
	前进街—东外环路
	40
	C-1

	15
	西长春路1
	主干道
	新兴西街—钻石街
	50
	A-2

	
	
	主干道
	钻石街—北共济街
	32
	D-3

	
	
	主干道
	北共济街—文圣街
	32
	D-1

	16
	五一路
	主干道
	西联街—钻石街
	32
	D-2

	
	
	主干道
	钻石街—南共济街
	32
	D-3

	
	
	主干道
	西共济街—东环路
	32
	D-2

	17
	南环路
	主干道
	新兴西街—南外环路
	40
	C-1

	18
	哈尔滨路
	主干道
	新兴西街—钻石街
	40
	C-2

	
	
	主干道
	钻石街-城八线
	40
	C-4

	19
	沈阳路
	主干道
	新兴西路—城八线
	40
	C-4

	20
	新兴西街
	主干道
	北环路—钻石街
	40
	C-2

	21
	新民西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钻石街
	40
	C-2

	22
	西联街
	主干道
	西外环路—南环路
	40
	C-1

	23
	钻石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城八线
	43
	B-1

	24
	新民东街
	主干道
	五一路—钻石街
	40
	C-4

	25
	西环街
	主干道
	北环路—儿童路
	32
	D-2

	
	
	主干道
	儿童路-南外环路
	40
	C-4

	26
	新兴东街
	主干道
	南外环路—钻石街
	40
	C-4

	27
	南共济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南外环路
	40
	C-4

	28
	文圣街2
	主干道
	北环路—水果街
	32
	D-2

	29
	水果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南外环路
	32
	D-2

	30
	南长春街
	主干道
	东长春路—东外环路
	40
	C-4

	31
	东环路
	主干道
	北外环路—南环路
	40
	C-1

	32
	劳动一路
	次干道
	西外环路—污水厂北路
	30
	E-1

	33
	污水厂街
	次干道
	污水厂北路—北外环路
	30
	E-1

	34
	劳动二路
	次干道
	西外环路—北共济街
	30
	E-1

	35
	伊屯路
	次干道
	河北路—西长春路
	30
	E-1

	36
	西华街
	次干道
	西外环路—西长春路
	30
	E-1

	37
	奉献路
	次干道
	西外环路—北共济街
	30
	E-1

	38
	英才路
	次干道
	奉献路—西长春路
	30
	E-1

	39
	河北街
	次干道
	西外环路—大宽街
	30
	E-3

	40
	德华路
	次干道
	西环街—大宽街
	30
	E-1

	41
	育才路
	次干道
	大宽街—西长春路
	30
	E-1

	42
	德林街
	次干道
	德华路—文化路
	30
	E-2

	43
	德林北街
	次干道
	文化路—五一路
	30
	E-2

	44
	德培西路
	次干道
	西联街—钻石北街
	30
	E-1

	45
	德培东路
	次干道
	钻石北街—西环街
	30
	E-1

	46
	文化路
	次干道
	西环街—大宽街
	30
	E-1

	47
	大宽街
	次干道
	河北路—文化路
	30
	E-3

	
	
	次干道
	文化路—五一路
	30
	E-1

	48
	六一路
	次干道
	西联街—西环街
	30
	E-1

	49
	七一路
	次干道
	钻石街—西环街
	30
	E-1

	50
	八一路
	次干道
	民生路—钻石街
	30
	E-1

	51
	民生路
	次干道
	西外环路—新兴西街
	30
	E-1

	52
	民安路
	次干道
	新兴西街—钻石街
	30
	E-3

	53
	新富街
	次干道
	六一路—沈阳路
	30
	E-1

	54
	育才南路
	次干道
	五一路—哈尔滨路
	30
	E-1

	55
	儿童路
	次干道
	南环街—南共济街
	30
	E-1

	56
	五水街
	次干道
	五一路—水果街
	30
	E-1

	57
	解放南路
	次干道
	解放街—东环路
	26
	F-1

	58
	解放街
	次干道
	解放南路—文化路
	26
	F-1

	59
	铁东街
	次干道
	解放南路—文学路
	30
	E-1

	60
	文东街
	次干道
	文明路—东长春路
	30
	E-2

	61
	文学路
	次干道
	解放街—盖亮街
	30
	E-1

	62
	文丰路
	次干道
	东环路—东外环路
	30
	E-1

	63
	向阳路
	次干道
	解放街—东外环路
	30
	E-1

	64
	盖亮街
	次干道
	北环路—文丰路
	30
	E-1

	65
	盖亮西街
	次干道
	北环路—东山路
	30
	E-1

	66
	盖亮东街
	次干道
	北环路—东长春路
	30
	E-1

	67
	东山路
	次干道
	东环路—东外环路
	30
	E-1

	68
	十字一街
	次干道
	哈尔滨路—沈阳路
	30
	E-1

	69
	十字二街
	次干道
	新兴东街—城八线
	30
	E-1

	70
	安兴街
	次干道
	西长春路-新兴西街
	26
	F-1

	71
	安兴西街
	次干道
	安兴街-民安路
	26
	F-1


注：1.东西长春路设置隧道直接相连，隧道单向机动车道数不少于2条。

2.文圣街（东长春路至西长春路段）道路红线宽度应至少拓宽至40米，且单向机动车道数不少于4条。
3.7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1）干线公交系统规划

建立干线公交网，作为城市各个组团之间主要的公交联系方式。

规划南线和北线2条干线公交走廊，由滨海新城区行政中心南侧的公交枢纽站首站出发，至老城区东部处的公交枢纽站，位于东环路南长春路口。南线沿城八线向东，至老虎屯片区老虎屯路向南，经旅顺路、高铁西路、新升路、老城八线至老城区，沿西长春路、东长春路、南长春路到达终点；北线沿瓦长第二通道向东，至老虎屯片区沿发展街向南，经新和路、城八线、至老城区接北环路向东，至东环路向南到达终点。规划南线长54.1公里、北线长52.4公里，干线公交站距控制在1-1.5公里。

（2）普通公交线网布局

规划设置普通公交线网，作为快速公交线网的延伸。

普通公交线网在组团内形成环网状结构，并与干线公交网、城际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和其它对外交通枢纽等通过公交换乘枢纽及节点进行衔接和换乘，使全市公交系统形成完整的“快—普”公交网络。普通公交线网密度应达到2.5-3.5公里/平方公里。

（3）换乘系统规划

规划公交换乘设施分为两级：综合换乘枢纽和公交换乘节点。

综合换乘枢纽为市级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共规划有2处，分别位于规划高铁车站旁和老城区火车站旁，占地面积约为4000~6000平方米。

公交换乘节点规划共设置6处，分别位于干线公交老城区起点站、世纪广场附近、北环路钻石北街、兴二路老虎屯路路口、三台二街研六路路口、海二路三台北路路口。每个换乘节点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围绕公交换乘节点可以设置区级公共服务中心。

（4）公交场站规划

规划配置标准公交车650台，公交场站用地1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公交场站4处，其中老城区2处、老虎屯组团1处、滨海新城区1处，每个场站面积3~4公顷。

（5）预留轻轨规划

规划预留从长兴岛至老城区的轻轨线路建设空间。

规划预留轻轨西起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沿城八线向东，至老城区沿北外环、东环路，至东环路五一路口。原则上道路一侧预留30米宽绿化带作为预留轻轨线路用地，具体选线位置可根据道路两侧情况相应调整。

3.8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1）城市广场

规划城市广场8处，分别为世纪广场、火车站广场、西郊钻石广场、高铁站广场、市民广场、城市入口广场、滨水广场、老虎屯中心广场。

（2）公共停车场

规划社会公共停车场用地总面积为26万平方米。结合城市公共设施分布和停车需求设置公共停车场，服务半径在城市中心区为300米，在城市其它区域为500米。规划在老城组团设置公共停车场59个，在老虎屯组团设置公共停车场16个，在滨海新城区设置公共停车场23个。每个停车场用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

（3）公共加油站

在城市主要出入口、主要交通性街道和车辆集中地区设置公共加油站，服务半径为1~1.2公里，规划共设置加油站40个，每个加油站用地面积约1500~2000平方米，其中货运车辆加油站用地面积2000~3000平方米。
4瓦房店市城区环境噪声现状及分析

随着瓦房店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声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成为污染人类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噪声病”的发病率与日俱增，甚至被视为一种新的致人死命的慢性毒药。因此，在环境意识不断强化的今天，控制噪声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

瓦房店市环境监测站近年来均进行了城市功能区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和区域环境噪声三大类监测。从监测数据看，城市声环境随着城市发展逐年变化。本章主要对2014-2018年度瓦房店市市区功能区噪声现状、道路交通噪声现状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治理噪声的方法并提出建议及对策，为今后声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4.1功能区噪声现状及评价

4.1.1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在每个监测点随机抽样一天，24小时连续监测，在每小时内每隔若干秒读一次数，统计小时内均值。监测数据报第10、第50、第90百分位数的噪声值和等效声级及监测数据的偏差。根据这些监测原始数据，再按规定计算各不同时段的噪声值。

4.1.2环境噪声评价标准

在环境中，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段，同一量值的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功能区噪声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其标准及适用区域详见表4.1.1。

表4.1.1  环境噪声标准     单位：等效声级Leq 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0类
	1类
	2类
	3类
	4类

	
	
	
	
	
	4a类
	4b类

	昼  间
	50
	55
	60
	65
	70
	70

	夜  间
	40
	45
	50
	55
	55
	60


4.1.3功能区噪声计算方法

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数据按公式分别计算昼间（Ld）和夜间（Ln）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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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d(Ln)—昼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Led(i)—白天（06:00-22:00）16个小时中第i次的等效升级，dB(A)；

Led(j)—白天（22:00-06:00）8个小时中第j次的等效升级，dB(A)；

4.1.4功能区噪声质量评价

近五年城市功能区噪声统计结果详见表4.1.2。

表4.1.2     近五年城市功能区噪声监测数据年度统计表 单位：分贝(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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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年度       Li
	Ⅰ类（居民）区
	Ⅱ类（混合）区
	Ⅲ类（工业）区
	Ⅳ类（交通）区
	均   值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2014
	一季度
	50.7
	43.9
	56.1
	43.6
	53.4
	43.5
	64.6
	50.4
	55.3
	44.1

	
	二季度
	50.5
	43
	55.8
	43.4
	53.1
	43.4
	62.8
	49.8
	54.9
	46.4

	
	三季度
	51.9
	44.7
	56.7
	43.9
	54.6
	44.5
	65.4
	51.4
	56.2
	44.7

	
	四季度
	52
	44.8
	55.2
	43.7
	54.2
	44.1
	64.3
	51
	55.2
	44.4

	
	全年
	51.3
	44.1
	56
	43.6
	53.8
	43.9
	64.3
	50.6
	55.4
	44.9

	2015
	一季度
	50.4
	44.4
	55.8
	43.4
	53.1
	43.3
	62.9
	49.8
	54.9
	43.9

	
	二季度
	58.6
	50.2
	56.4
	52.6
	61.8
	48.7
	65.6
	60.1
	58.6
	51.8

	
	三季度
	54.7
	44.9
	53.2
	49.4
	57.8
	52.2
	63.4
	58.3
	55.2
	50.1

	
	四季度
	52.2
	43.7
	55.9
	42.7
	54.4
	43.1
	64.8
	50
	55.7
	43.4

	
	全年
	54
	45.8
	55.3
	47
	56.8
	46.8
	64.2
	54.6
	56.1
	47.3

	2016
	一季度
	53.6
	41.9
	55
	48.3
	52.2
	49
	65.5
	59.6
	54.8
	48.4

	
	二季度
	52.9
	45.2
	56.5
	51.6
	52.8
	46
	65.2
	60.2
	55.7
	50

	
	三季度
	52.6
	44.7
	56.4
	53.2
	53.8
	51.7
	64.6
	59.6
	55.8
	52.2

	
	四季度
	54.8
	43.9
	55.4
	48.3
	54.2
	46.2
	66
	61.9
	55.7
	48.1

	
	全年
	53.5
	43.9
	55.8
	50.4
	53.2
	48.2
	65.3
	60.3
	55.5
	49.7

	2017
	一季度
	53.3
	41.9
	64.6
	56.4
	62.3
	53
	64
	56.8
	60.2
	56.1

	
	二季度
	57.4
	44.1
	60.2
	55.8
	45.1
	40.7
	64
	60.1
	56.3
	50.9

	
	三季度
	52.5
	43.3
	52.1
	46.1
	51.1
	45.4
	64.3
	59
	52.7
	46.4

	
	四季度
	53.3
	49.9
	54.8
	48.9
	48.4
	44
	65.1
	59.8
	53.7
	48.5

	
	全年
	54.1
	44.8
	57.9
	51.8
	49.4
	48.1
	64.4
	58.9
	55.7
	50.5

	2018

	一季度
	49.4
	40
	54.6
	45.3
	47.4
	42.3
	66
	60.5
	52.9
	44.9

	
	二季度
	52.4
	42.1
	57.8
	54.3
	48.5
	42.3
	64.8
	60.5
	55.3
	50.2

	
	三季度
	48.7
	47.3
	55.1
	51.4
	49.2
	47.4
	64.4
	59.8
	53.4
	50.5

	
	四季度
	50.1
	40.8
	50.8
	44.9
	61
	51.6
	65.9
	57.9
	54.3
	46.9

	
	全年
	50.2
	42.6
	54.6
	49
	51.5
	45.9
	65.3
	59.7
	54
	48.1

	国家标准
	55
	45
	60
	50
	65
	55
	70
	55
	
	


Ⅰ类功能区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有超标现象。昼间最高值出现在2015年第二季度，监测值为58.6分贝；夜间监测值以2015年第二季度为最高，监测值为50.2分贝。

Ⅱ类功能区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有超标现象。昼间最高值出现在2017年第一季度，监测值为64.6分贝；夜间最高值出现在2017年第一季度，监测值为56.4分贝。

Ⅲ类功能区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全部达标。昼间最高值出现在2017年的一季度，监测值为62.3分贝；夜间最高值出现在2017年第一季度，监测值为53分贝。

Ⅳ类功能区昼间噪声监测值均达标。夜间监测值只有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监测值达标，其它均超标。昼间最高值出现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8年第一季度，监测值为66分贝；夜间最高值出现在2016年第四季度，监测值为61.9分贝。
超标情况见表4.1.3。

表4.1.3           近五年功能区环境噪声超标情况    单位：%

	
	昼间
	夜间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Ⅰ类
	0
	25
	0
	25
	0
	0
	25
	25
	25
	25

	Ⅱ类
	0
	0
	0
	50
	0
	0
	25
	50
	50
	50

	Ⅲ类
	0
	0
	0
	0
	0
	0
	0
	0
	0
	0

	Ⅳ类
	0
	0
	0
	0
	0
	0
	5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见，功能区环境噪声昼间超标较少，夜间超标较多，尤其是Ⅳ类（交通）区夜间噪声除2014和2015年外，超标率为100%。

4.2道路交通噪声现状及评价

4.2.1监测方法

每年春季对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在瓦房店市车流量较大的主要道路14条，设置14个监测点位。监测项目有：机动车流量、等效声级和第10、第50、第90百分位数下的噪声值。

4.2.2道路交通噪声评价标准

道路交通噪声评价标准按照平均等效声级进行评价，将道路交通噪声质量分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较好和好5个等级。详见表4.2.3。

4.2.3道路交通噪声计算方法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和累积百分声级（
[image: image3.wmf]Lx

）分别用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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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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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干线测得的等效声级或累积百分声级，分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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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干线的长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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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的总长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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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的路线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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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车流量（
[image: image12.wmf]Q

）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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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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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干线的车流量，小时/辆；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详见表4.2.1和4.2.2。  
4.2.4道路交通噪声质量评价

近五年瓦房店市市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详见表4.2.1。

表4.2.1     近五年瓦房店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测量数据

	年度
	总长度

（公里）
	有效

路段
（个）
	平均

宽度
（米）
	平均等效声级

（分贝）
	超标

（个）
	超标

路段
（公里）
	超标

（%）
	车流量

(辆/小时)

	2014
	15.7
	14
	22.5
	68.7
	1
	1.4
	7.1
	1762

	2015
	15.7
	14
	22.5
	69
	1
	1.4
	7.1
	1830

	2016
	15.7
	14
	22.5
	68.8
	1
	1.4
	7.1
	2110

	2017
	15.7
	14
	22.5
	68.7
	1
	1.4
	7.1
	1972

	2018
	15.7
	14
	22.5
	68.9
	1
	1.4
	7.1
	1755


对道路交通噪声进行昼夜监测，昼间监测值主要分布在70分贝以下，占干线总长度的92.9%，分布在70分贝以上的超标干线长度为1.4公里，占监测干线总长度的7.1%，平均等效声级为68.7－69分贝。

夜间监测值只有2018年有数据，平均等效声级为54.1分贝。超标2个，超标路段2.9公里，超标15.3%。2018年夜间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4.2.2        2018年道路交通噪声夜间监测结果统计表

	时段
	总长度

（公里）
	有效

路段

（个）
	平均

宽度

（米）
	平均等效声级

（分贝）
	超标

（个）
	超标

路段

（公里）
	超标

（%）
	车流量

(辆/小时)

	夜间
	15.7
	14
	22.5
	54.1
	2
	2.9
	15.3
	443


近五年不同等效声级下路段分布状况见表4.2.3。

表4.2.3     暴露在不同等效声级下路段分布状况

	年度
	污染等级
	好
	较好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声级范围（分贝）
	≤68
	68.1～70
	70.1～72
	72.1～74
	＞74

	2014
	干线长度（公里）
	3.2
	11.1
	1.4
	0
	0

	
	占干线总长百分比（%）
	20.4
	70.7
	8.9
	0
	0

	2015
	干线长度（公里）
	2.4
	11.9
	1.4
	0
	0

	
	占干线总长百分比（%）
	15.3
	75.8
	8.9
	0
	0

	2016
	干线长度（公里）
	3.8
	10.5
	1.4
	0
	0

	
	占干线总长百分比（%）
	24.2
	66.9
	8.9
	0
	0

	2017
	干线长度（公里）
	4.6
	9.7
	1.4
	0
	0

	
	占干线总长百分比（%）
	29.3
	61.8
	8.9
	0
	0

	2018
	干线长度（公里）
	1.8
	12.5
	1.4
	0
	0

	
	占干线总长百分比（%）
	11.5
	79.6
	8.9
	0
	0


2018年，瓦房店市区道路交通噪声处于重度污染的路段长度为0公里；处于中度污染的路段长度为0公里；处于轻度污染的路段长度为1.4公里，占总路段长度的8.9%；处于较好等级的路段长度为12.5公里，占总路段长度的79.6%；处于好等级的路段长度为1.8公里，占总路段长度的11.5%。
4.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现状及评价

4.3.1监测方法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普查，按照每年9月监测一次，网格数量为242个，有效测点242个，网格尺寸为350米×350米，网格覆盖面积在建成区面积的95%以上。监测项目为第10、第50、第90三个百分位数的噪声值和每个点位的等效声级Leq及偏差б，并确认各测点的主要噪声源。

4.3.2区域环境噪声质量评价

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中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的规定进行评价，详见表4.3.1。

表4.3.1   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统计表  单位：分贝
	等级
	一级

（好）
	二级

（较好）
	三级

（一般）
	四级

（较差）
	五级

（差）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0.0
	50.1-55
	55.1-60.0
	60.1-65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40.0
	40.1-45
	45.1-50.0
	50.1-55
	>55.0


4.3.3区域环境噪声质量评价

2018瓦房店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54.8分贝。详见表4.3.2。

表4.3.2瓦房店市区域环境噪声统计表(2018年)

	地区
	建成区面积(km2)
	网格尺寸
	有效测点数(个)
	覆盖人口

(万人)
	平均等效声级(dB)
	超标

网格数
	功能区超标率(%)

	昼间
	32.50
	350×350
	242
	24.8750
	54.8
	38
	15.7

	夜间
	32.50
	350×350
	242
	24.8750
	43.9
	21
	8.7


2018年瓦房店市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网格242个，覆盖现有建成区32.5平方公里，人口24.875万。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4.8分贝，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国家二级，较好。在242个监测网格中，超标网格为38个，超标率为15.7%。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43.9分贝，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国家二级，较好。在242个监测网格中，超标网格为21个，超标率为8.7%。

表4.3.3瓦房店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等级划分

	地区
	等级
	重度污染

＞65.0
	中度污染

60.1~65.0
	轻度污染

55.1~60.0
	较好

50.1~55.0
	好

≤50.0

	昼间
	网格个数
	22
	33
	53
	83
	51

	
	覆盖人口(人)
	13852
	18338
	47821
	121848
	46891

	夜间
	网格个数
	0
	9
	55
	164
	14

	
	覆盖人口(人)
	0
	9405
	67985
	163636
	7724


表4.3.4   瓦房店市区域环境噪声各功能区监测结果统计

	地区
	功能区类别
	网格数（个）
	平均等效声级（dB）
	超标率（%）

	昼间
	0类
	0
	0
	0

	
	一类
	40
	51.2
	15.0

	
	二类
	118
	54.4
	16.1

	
	三类
	84
	57.0
	15.5

	
	全市
	242
	54.8
	15.7

	夜间
	0类
	0
	0
	0

	
	一类
	40
	43.8
	30.0

	
	二类
	118
	43.9
	7.6

	
	三类
	84
	43.8
	0

	
	全市
	242
	43.9
	8.7


从表4.3.4可知，2018年度瓦房店市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国家二级，较好。

4.3.4补测环境噪声质量评价

大连大公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6~28日、2019年7月1~4日对瓦房店市内209个点进行了补测。

4.3.4.1区域噪声监测方案

(1)区域监测的点位设置

①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附录 B中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方法，将补测城区建成区划分为 350m×350m的正方形网格，对于未连成片的建成区，正方形网格可以不衔接。网格中水域面积为 100%、非建成区面积大于 50%的网格视为无效网格。共计252个网络。

②在每一个网格的中心布设 1 个监测点位。 若网格中心点不宜测量（如水面、禁区等），应将监测点位移动到距离中心点最近的可测量位置进行测量。 测点位置要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测点选择一般户外的要求。监测点位高度距地面为 1.2-4.0m 。

(2) 区域监测的频次、时间与测量

①监测项目为 L90、L50、L10、Leq，每个监测点位测量 10min的等效连续 A 声级 Leq。

②每个监测点位在监测日期范围内共监测两次，昼间监测 1 次，监测时段为 8：00—22：00；夜间监测 1 次，监测时段为 22：00—6：00。连续二天。

③监测工作安排在无雨、 无雪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风速达到 5m/s以上时，停止测量工作

4.3.4.2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1) 选点原则：

①小城市 20 个。对城市主次干道、快速路、铁路、城际铁路等进行噪声现场监测， 一个测点可代表一条或多条相近的道路。能反映不同道路特点（考虑交通类型、交通流量、机动车行驶速度、路面结构、道路宽度、敏感建筑物分布等） 交通噪声排放特征。

②测点选在路段两路口之间，距任一路口的距离大于 50m，路段不足 100m的选路段中点，侧点位于人行道上距路面（含慢车道）20cm处，监测点位高度距地面为 1.2-6m。测点应避开非道路交通源的干扰。

(2) 道路交通监测的频次、时间与测量

①监测项目为 L90、L50、L10、Leq，每个测点测量 20min 的等效声级 Leq，并记录车流信息，将其折算成小时车流量。

②每个监测点位共监测两次，昼间监测 1 次，监测时段为 8：00—22：00；夜间监测 1 次，监测时段为 22：00—6：00。连续二天

4.3.4.3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目前自然噪声、生活噪声、交通噪声等均为达标状态。

具体结果见下列各表。

表4.3.5       自然噪声补测结果

	声源名称
	检测位置
	检测时间
	修正结果

dB(A)
	评价结果

	自然噪声
	405
	6.26  22:11
	40.4
	达标

	自然噪声
	406
	6.26  22:27
	36
	达标

	自然噪声
	407
	6.26  22:42
	40
	达标

	自然噪声
	408
	6.26  23:00
	43.8
	达标

	自然噪声
	413
	6.26  23:17
	44.3
	达标

	自然噪声
	412
	6.26  23:33
	39.1
	达标

	自然噪声
	415
	6.26  23:55
	39.2
	达标

	自然噪声
	410
	6.27  01:13
	39.8
	达标

	自然噪声
	281
	7.1   08:04
	53.8
	达标

	自然噪声
	281
	7.1   22:00
	36.2
	达标

	自然噪声
	288
	7.1   23:09
	41
	达标

	自然噪声
	286
	7.1   23:40
	48.6
	达标

	自然噪声
	289
	7.2   00:31
	40.6
	达标

	自然噪声
	290
	7.2   00:47
	38.3
	达标

	自然噪声
	293
	7.2   02:22
	38.8
	达标

	自然噪声
	305
	7.2   23:16
	41.6
	达标

	自然噪声
	341
	7.3   11:54
	38.7
	达标

	自然噪声
	346
	7.3   13:35
	47.2
	达标

	自然噪声
	341
	7.3   22:02
	44.3
	达标

	自然噪声
	344
	7.3   22:46
	41.6
	达标

	自然噪声
	346
	7.3   23:17
	46.6
	达标

	自然噪声
	347
	7.3   23:31
	35.1
	达标

	自然噪声
	332
	7.4   01:30
	38.3
	达标

	自然噪声
	333
	7.4   01:48
	39.1
	达标

	自然噪声
	441
	6.26  14:26
	50.7
	达标

	自然噪声
	434
	6.26  22:04
	44.6
	达标

	自然噪声
	440
	6.26  22:18
	41.3
	达标

	自然噪声
	435
	6.26  22:32
	34.1
	达标

	自然噪声
	436
	6.26  22:49
	34
	达标

	自然噪声
	441
	6.26  23:04
	34
	达标

	自然噪声
	428
	6.26  23:19
	35.9
	达标

	自然噪声
	429
	6.27  00:06
	41.1
	达标

	自然噪声
	433
	6.27  00:34
	34.3
	达标

	自然噪声
	426
	6.27  01:15
	36.8
	达标

	自然噪声
	439
	6.27  01:46
	37.3
	达标

	自然噪声
	432
	6.27  02:23
	34.3
	达标

	自然噪声
	423
	6.27  14:18
	35.8
	达标

	自然噪声
	425
	6.28  03:27
	35.9
	达标

	自然噪声
	438
	6.28  02:28
	36
	达标

	自然噪声
	431
	6.28  02:46
	35.3
	达标

	自然噪声
	424
	6.28  03:02
	34.6
	达标

	自然噪声
	437
	6.28  02:09
	38.9
	达标

	自然噪声
	430
	6.28  01:52
	35.1
	达标

	自然噪声
	423
	6.28  01:37
	30.6
	达标

	自然噪声
	422
	6.28  01:19
	38.6
	达标

	自然噪声
	420
	6.27  23:38
	40.2
	达标

	自然噪声
	421
	6.27  23:59
	34.2
	达标

	自然噪声
	418
	6.28  00:17
	33.4
	达标

	自然噪声
	419
	6.28  00:36
	41.7
	达标

	自然噪声
	417
	6.28  00:56
	38.2
	达标

	自然噪声
	365
	7.1   08:49
	41.6
	达标

	自然噪声
	381
	7.1   09:07
	40
	达标

	自然噪声
	366
	7.1   22:28
	36.2
	达标

	自然噪声
	373
	7.1   22:52
	32.3
	达标

	自然噪声
	365
	7.1   23:11
	33.4
	达标

	自然噪声
	381
	7.1   23:30
	38.7
	达标

	自然噪声
	382
	7.1   23:50
	39.8
	达标

	自然噪声
	389
	7.2   00:13
	38.9
	达标

	自然噪声
	390
	7.2   00:26
	38.8
	达标

	自然噪声
	396
	7.2   00:41
	35.7
	达标

	自然噪声
	397
	7.2   01:00
	33.4
	达标

	自然噪声
	398
	7.2   01:19
	30.8
	达标

	自然噪声
	383
	7.2   01:36
	39.1
	达标

	自然噪声
	374
	7.2   02:13
	38.4
	达标

	自然噪声
	403
	7.2   13:13
	39.1
	达标

	自然噪声
	400
	7.2   13:42
	38.9
	达标

	自然噪声
	399
	7.2   15:58
	35.1
	达标

	自然噪声
	392
	7.2   17:12
	37.1
	达标

	自然噪声
	380
	7.2   18:45
	39.6
	达标

	自然噪声
	372
	7.2   19:00
	34.7
	达标

	自然噪声
	392
	7.2   22:00
	38
	达标

	自然噪声
	402
	7.2   22:44
	31.4
	达标

	自然噪声
	403
	7.2   22:59
	37.8
	达标

	自然噪声
	400
	7.2   23:23
	35.2
	达标

	自然噪声
	399
	7.2   23:36
	32.3
	达标

	自然噪声
	371
	7.2   23:55
	38.5
	达标

	自然噪声
	380
	7.3   00:12
	30.7
	达标

	自然噪声
	372
	7.3   00:25
	37.1
	达标

	自然噪声
	370
	7.3   08:58
	38.3
	达标

	自然噪声
	378
	7.3   09:25
	33.9
	达标

	自然噪声
	387
	7.3   11:28
	37.6
	达标

	自然噪声
	376
	7.3   13:24
	31.8
	达标

	自然噪声
	377
	7.3   13:53
	35.9
	达标

	自然噪声
	385
	7.3   14:08
	40.1
	达标

	自然噪声
	384
	7.3   14:22
	39.6
	达标

	自然噪声
	370
	7.3   22:04
	33.2
	达标

	自然噪声
	378
	7.3   22:26
	33.6
	达标

	自然噪声
	387
	7.3   22:42
	35.8
	达标

	自然噪声
	395
	7.3   23:04
	31.9
	达标

	自然噪声
	394
	7.3   23:30
	31.5
	达标

	自然噪声
	393
	7.3   23:46
	33.7
	达标

	自然噪声
	386
	7.4   00:05
	31.7
	达标

	自然噪声
	375
	7.4   00:31
	36.4
	达标

	自然噪声
	376
	7.4   00:47
	32
	达标

	自然噪声
	369
	7.4   01:03
	32.6
	达标

	自然噪声
	377
	7.4   01:24
	32.6
	达标

	自然噪声
	385
	7.4   01:38
	33.3
	达标

	自然噪声
	384
	7.4   02:00
	34.1
	达标

	自然噪声
	447
	6.27  01:28
	43.4
	达标

	自然噪声
	250
	6.28  01:53
	39.2
	达标

	自然噪声
	314
	7.1  23:01
	36.2
	达标

	自然噪声
	327
	7.1  23:25
	35.2
	达标

	自然噪声
	315
	7.1  23:45
	39.9
	达标

	自然噪声
	328
	7.2  00:05
	36.6
	达标

	自然噪声
	299
	7.2  00:17
	34.3
	达标

	自然噪声
	302
	7.2  00:31
	38.2
	达标

	自然噪声
	312
	7.2  00:46
	38
	达标

	自然噪声
	313
	7.2  01:17
	32.6
	达标

	自然噪声
	298
	7.2  01:30
	34.5
	达标

	自然噪声
	297
	7.2  01:43
	34.1
	达标

	自然噪声
	300
	7.2  02:02
	35.5
	达标

	自然噪声
	301
	7.2  02:19
	35.7
	达标

	自然噪声
	353
	7.2  22:58
	37
	达标

	自然噪声
	339
	7.2  23:16
	39.4
	达标

	自然噪声
	364
	7.3  22:34
	39.6
	达标

	自然噪声
	352
	7.3  22:56
	34.7
	达标

	自然噪声
	351
	7.3  23:11
	37
	达标

	自然噪声
	350
	7.3  23:47
	41.9
	达标

	自然噪声
	349
	7.4  00:10
	33.1
	达标

	自然噪声
	336
	7.4  00:28
	40.6
	达标

	自然噪声
	337
	7.4  00:47
	40.5
	达标

	自然噪声
	325
	7.4  01:00
	39.1
	达标

	自然噪声
	324
	7.4  01:18
	42
	达标


表4.3.6            生活噪声补测结果

	声源名称
	检测位置
	检测时间
	修正结果

dB(A)
	评价结果

	生活噪声
	405
	6.26  12:45
	44.9
	达标

	生活噪声
	406
	6.26  13:03
	43.5
	达标

	生活噪声
	407
	6.26  13:29
	53
	达标

	生活噪声
	408
	6.26  13:51
	52.3
	达标

	生活噪声
	413
	6.26  14:11
	54.1
	达标

	生活噪声
	412
	6.26  14:29
	47.7
	达标

	生活噪声
	415
	6.26  19:47
	51.2
	达标

	生活噪声
	410
	6.26  21:01
	47.3
	达标

	生活噪声
	411
	6.26  21:20
	53.3
	达标

	生活噪声
	288
	7.1   09:42
	47
	达标

	生活噪声
	285
	7.1   10:43
	50.5
	达标

	生活噪声
	290
	7.1   11:45
	47.3
	达标

	生活噪声
	293
	7.1   13:25
	49.8
	达标

	生活噪声
	335
	7.2   19:36
	50.7
	达标

	生活噪声
	308
	7.2   19:58
	49.4
	达标

	生活噪声
	335
	7.3   00:40
	43.7
	达标

	生活噪声
	308
	7.3   01:06
	44.4
	达标

	生活噪声
	344
	7.3   12:55
	49.4
	达标

	生活噪声
	347
	7.3   13:57
	38.6
	达标

	生活噪声
	332
	7.3   16:46
	46.7
	达标

	生活噪声
	434
	6.26  13:11
	52.6
	达标

	生活噪声
	440
	6.26  13:28
	51.8
	达标

	生活噪声
	435
	6.26  13:43
	51.7
	达标

	生活噪声
	436
	6.26  14:12
	47.3
	达标

	生活噪声
	428
	6.26  14:40
	46.5
	达标

	生活噪声
	433
	6.26  17:25
	48.2
	达标

	生活噪声
	426
	6.26  17:42
	45.1
	达标

	生活噪声
	439
	6.26  18:06
	50.6
	达标

	生活噪声
	432
	6.26  18:24
	45.2
	达标

	生活噪声
	438
	6.27  12:34
	45.2
	达标

	生活噪声
	431
	6.27  12:52
	48.1
	达标

	生活噪声
	424
	6.27  13:21
	42.9
	达标

	生活噪声
	437
	6.27  13:42
	48
	达标

	生活噪声
	430
	6.27  14:02
	47.5
	达标

	生活噪声
	422
	6.27  14:36
	45.1
	达标

	生活噪声
	420
	6.27  15:04
	53.6
	达标

	生活噪声
	421
	6.27  15:32
	41.3
	达标

	生活噪声
	419
	6.27  16:15
	50.8
	达标

	生活噪声
	417
	6.27  16:39
	44.5
	达标

	生活噪声
	389
	7.1   09:29
	42.7
	达标

	生活噪声
	382
	7.1   09:48
	45.9
	达标

	生活噪声
	390
	7.1   10:21
	46
	达标

	生活噪声
	397
	7.1   10:38
	42.8
	达标

	生活噪声
	396
	7.1   11:00
	39.4
	达标

	生活噪声
	398
	7.1   11:20
	41.6
	达标

	生活噪声
	402
	7.2   12:58
	42.4
	达标

	生活噪声
	371
	7.2   18:05
	36.9
	达标

	生活噪声
	395
	7.3   11:48
	43.5
	达标

	生活噪声
	394
	7.3   12:11
	33.1
	达标

	生活噪声
	393
	7.3   12:40
	39
	达标

	生活噪声
	375
	7.3   13:09
	39.2
	达标

	生活噪声
	442
	6.26  12:48
	45.6
	达标

	生活噪声
	444
	6.26  13:32
	49.4
	达标

	生活噪声
	446
	6.26  14:24
	64.6
	4.6

	生活噪声
	451
	6.26  14:55
	66
	6

	生活噪声
	449
	6.26  16:01
	55.1
	达标

	生活噪声
	442
	6.26  22:41
	44.8
	达标

	生活噪声
	444
	6.26  22:55
	47.1
	达标

	生活噪声
	446
	6.26  23:37
	56.9
	达标

	生活噪声
	451
	6.26  23:57
	55.4
	达标

	生活噪声
	449
	6.27  00:44
	47.5
	达标

	生活噪声
	245
	6.27  14:34
	56
	达标

	生活噪声
	246
	6.27  15:06
	58.5
	达标

	生活噪声
	247
	6.27  15:57
	58.8
	达标

	生活噪声
	252
	6.27  16:15
	59.4
	达标

	生活噪声
	261
	6.27  16:36
	57
	达标

	生活噪声
	254
	6.27  17:05
	60.6
	0.6

	生活噪声
	253
	6.27  17:43
	57.7
	达标

	生活噪声
	245
	6.27  23:07
	50.3
	达标

	生活噪声
	246
	6.27  23:35
	57.4
	达标

	生活噪声
	247
	6.28  00:22
	52.1
	达标

	生活噪声
	252
	6.28  00:39
	47.4
	达标

	生活噪声
	261
	6.28  00:55
	42.8
	达标

	生活噪声
	254
	6.28  01:09
	42.7
	达标

	生活噪声
	253
	6.28  01:34
	48.8
	达标

	生活噪声
	329
	7.1  08:06
	56.6
	达标

	生活噪声
	317
	7.1  08:23
	56
	达标

	生活噪声
	316
	7.1  08:44
	49
	达标

	生活噪声
	314
	7.1  09:24
	46.1
	达标

	生活噪声
	327
	7.1  09:53
	47.4
	达标

	生活噪声
	315
	7.1  10:20
	47.9
	达标

	生活噪声
	328
	7.1  10:36
	47.4
	达标

	生活噪声
	299
	7.1  11:09
	47.3
	达标

	生活噪声
	302
	7.1  11:42
	53.2
	达标

	生活噪声
	312
	7.1  12:00
	48.2
	达标

	生活噪声
	313
	7.1  12:15
	48.5
	达标

	生活噪声
	298
	7.1  13:52
	48.5
	达标

	生活噪声
	297
	7.1  14:10
	49.5
	达标

	生活噪声
	300
	7.1  14:28
	51.2
	达标

	生活噪声
	301
	7.1  14:45
	53.3
	达标

	生活噪声
	329
	7.1  22:14
	41.2
	达标

	生活噪声
	317
	7.1  22:29
	42.4
	达标

	生活噪声
	316
	7.1  22:48
	48.8
	达标

	生活噪声
	296
	7.2  17:57
	53.6
	达标

	生活噪声
	311
	7.2  18:15
	47.3
	达标

	生活噪声
	353
	7.2  18:37
	41.5
	达标

	生活噪声
	339
	7.2  18:48
	48
	达标

	生活噪声
	326
	7.2  20:18
	55.3
	达标

	生活噪声
	296
	7.2  22:12
	46.7
	达标

	生活噪声
	311
	7.2  22:37
	42.8
	达标

	生活噪声
	326
	7.2  23:55
	42.9
	达标

	生活噪声
	294
	7.3  12:03
	53.6
	达标

	生活噪声
	364
	7.3  12:30
	51.4
	达标

	生活噪声
	352
	7.3  12:59
	41.9
	达标

	生活噪声
	351
	7.3  13:18
	46.5
	达标

	生活噪声
	363
	7.3  13:36
	57.5
	达标

	生活噪声
	350
	7.3  13:56
	48
	达标

	生活噪声
	349
	7.3  14:17
	48.7
	达标

	生活噪声
	336
	7.3  14:30
	43.5
	达标

	生活噪声
	337
	7.3  14:49
	48.3
	达标

	生活噪声
	325
	7.3  15:32
	49.4
	达标

	生活噪声
	324
	7.3  15:57
	49.7
	达标

	生活噪声
	310
	7.3  16:28
	49
	达标

	生活噪声
	295
	7.3  16:59
	51.5
	达标

	生活噪声
	294
	7.3  22:10
	43.4
	达标

	生活噪声
	363
	7.3  23:27
	43.1
	达标

	生活噪声
	310
	7.4  01:41
	44.2
	达标

	生活噪声
	295
	7.4  02:05
	43.8
	达标


表4.3.7    交通噪声补测结果

	声源名称
	检测位置
	检测时间
	修正结果
	评价结果

	
	
	
	dB(A)
	

	交通噪声
	414
	6.26  20:09
	60
	达标

	交通噪声
	409
	6.26  20:35
	59.6
	达标

	交通噪声
	414
	6.27  00:19
	51.7
	达标

	交通噪声
	409
	6.27  00:46
	53.5
	达标

	交通噪声
	411
	6.27  01:42
	39.7
	达标

	交通噪声
	270
	6.27  15:20
	63.1
	达标

	交通噪声
	270
	6.27  23:24
	52.5
	达标

	交通噪声
	282
	7.1   08:20
	65.6
	达标

	交通噪声
	283
	7.1   09:16
	69.2
	达标

	交通噪声
	287
	7.1   10:05
	53.2
	达标

	交通噪声
	291
	7.1   12:40
	61.6
	达标

	交通噪声
	282
	7.1   22:17
	61.5
	达标

	交通噪声
	283
	7.1   22:44
	67.7
	达标

	交通噪声
	287
	7.1   23:24
	50.9
	达标

	交通噪声
	291
	7.2   01:39
	47.5
	达标

	交通噪声
	319
	7.2   13:35
	59.3
	达标

	交通噪声
	305
	7.2   18:32
	57.9
	达标

	交通噪声
	334
	7.2   19:21
	58.2
	达标

	交通噪声
	323
	7.2   20:15
	51.7
	达标

	交通噪声
	309
	7.2   20:35
	56.9
	达标

	交通噪声
	319
	7.2   22:49
	49.3
	达标

	交通噪声
	334
	7.3   00:17
	44
	达标

	交通噪声
	323
	7.3   01:28
	49.5
	达标

	交通噪声
	309
	7.3   01:46
	49.9
	达标

	交通噪声
	357
	7.3   15:25
	59.1
	达标

	交通噪声
	357
	7.4   00:39
	56.8
	1.8

	交通噪声
	427
	6.26  15:11
	68.7
	达标

	交通噪声
	427
	6.26  23:40
	60.8
	达标

	交通噪声
	367
	7.1   08:01
	72.8
	2.8

	交通噪声
	367
	7.1   22:03
	56.6
	达标

	交通噪声
	443
	6.26  12:21
	63.1
	达标

	交通噪声
	445
	6.26  13:49
	71.8
	1.8

	交通噪声
	450
	6.26  15:32
	72.7
	2.7

	交通噪声
	448
	6.26  16:31
	70.5
	0.5

	交通噪声
	447
	6.26  17:07
	62.1
	达标

	交通噪声
	443
	6.26  22:18
	57
	达标

	交通噪声
	445
	6.26  23:13
	68
	达标

	交通噪声
	450
	6.27  00:19
	66.7
	达标

	交通噪声
	448
	6.27  01:01
	58.8
	达标

	交通噪声
	243
	6.27  13:35
	69.8
	达标

	交通噪声
	244
	6.27  13:59
	67
	达标

	交通噪声
	251
	6.27  15:25
	70.2
	0.2

	交通噪声
	257
	6.27  18:18
	68.6
	达标

	交通噪声
	258
	6.27  18:46
	70.2
	0.2

	交通噪声
	243
	6.27  22:09
	69
	达标

	交通噪声
	244
	6.27  22:37
	64.3
	达标

	交通噪声
	251
	6.27  23:59
	64.9
	达标

	交通噪声
	257
	6.28  02:11
	65.6
	达标

	交通噪声
	258
	6.28  02:36
	62.1
	达标


表4.3.8   生产噪声等噪声补测结果

	声源名称
	检测位置
	检测时间
	修正结果

dB(A)
	评价结果

	生产噪声
	255
	6.27  13:31
	59.5
	达标

	生产噪声
	256
	6.27  13:48
	59.5
	达标

	生产噪声
	262
	6.27  14:04
	52.4
	达标

	生产噪声
	263
	6.27  14:22
	59.2
	达标

	生产噪声
	264
	6.27  14:40
	58.9
	达标

	生产噪声
	265
	6.27  14:57
	53.2
	达标

	生产噪声
	266
	6.27  15:52
	64
	达标

	生产噪声
	267
	6.27  16:08
	55.4
	达标

	生产噪声
	268
	6.27  16:27
	56.7
	达标

	生产噪声
	269
	6.27  16:42
	60.4
	达标

	生产噪声
	274
	6.27  16:57
	48.5
	达标

	生产噪声
	273
	6.27  17:12
	54.2
	达标

	生产噪声
	275
	6.27  17:30
	62.4
	达标

	生产噪声
	272
	6.27  17:47
	42.2
	达标

	生产噪声
	271
	6.27  18:05
	46.6
	达标

	生产噪声
	276
	6.27  18:20
	44.7
	达标

	生产噪声
	277
	6.27  18:34
	47.1
	达标

	生产噪声
	278
	6.27  18:49
	53.3
	达标

	生产噪声
	279
	6.27  19:07
	62.1
	达标

	生产噪声
	280
	6.27  19:22
	58.2
	达标

	生产噪声
	255
	6.27  22:00
	46.7
	达标

	生产噪声
	256
	6.27  22:16
	47.9
	达标

	生产噪声
	262
	6.27  22:29
	49.2
	达标

	生产噪声
	263
	6.27  22:43
	55.6
	0.6

	生产噪声
	264
	6.27  22:56
	45
	达标

	生产噪声
	265
	6.27  23:10
	47.8
	达标

	生产噪声
	266
	6.27  23:50
	50.6
	达标

	生产噪声
	267
	6.28  00:04
	49.7
	达标

	生产噪声
	268
	6.28  00:18
	44.4
	达标

	生产噪声
	269
	6.28  00:34
	48.4
	达标

	生产噪声
	274
	6.28  00:48
	44.1
	达标

	生产噪声
	273
	6.28  01:03
	47.9
	达标

	生产噪声
	275
	6.28  01:20
	52.4
	达标

	生产噪声
	272
	6.28  01:34
	45.9
	达标

	生产噪声
	271
	6.28  01:54
	38.2
	达标

	生产噪声
	276
	6.28  02:12
	35
	达标

	生产噪声
	277
	6.28  02:28
	35.8
	达标

	生产噪声
	278
	6.28  02:42
	46.3
	达标

	生产噪声
	279
	6.28  02:57
	42.3
	达标

	生产噪声
	280
	6.28  03:18
	39.4
	达标

	生产噪声
	286
	7.1   10:20
	59.4
	达标

	生产噪声
	284
	7.1   11:00
	51.4
	达标

	生产噪声
	289
	7.1   11:18
	49.7
	达标

	生产噪声
	303
	7.1   12:03
	46
	达标

	生产噪声
	304
	7.1   12:25
	49.8
	达标

	生产噪声
	292
	7.1   13:04
	57.8
	达标

	生产噪声
	307
	7.1   13:44
	58.5
	达标

	生产噪声
	285
	7.1   23:55
	38.6
	达标

	生产噪声
	284
	7.2   00:15
	33.1
	达标

	生产噪声
	303
	7.2   01:02
	34.6
	达标

	生产噪声
	304
	7.2   01:22
	39.5
	达标

	生产噪声
	292
	7.2   02:05
	48.3
	达标

	生产噪声
	307
	7.2   02:39
	44.2
	达标

	生产噪声
	318
	7.2   12:45
	54.7
	达标

	生产噪声
	330
	7.2   13:02
	46.8
	达标

	生产噪声
	331
	7.2   13:17
	47.6
	达标

	生产噪声
	320
	7.2   18:46
	59.3
	达标

	生产噪声
	321
	7.2   19:07
	52.1
	达标

	生产噪声
	318
	7.2   22:00
	54.7
	达标

	生产噪声
	330
	7.2   22:14
	51.9
	达标

	生产噪声
	331
	7.2   22:32
	49.7
	达标

	生产噪声
	320
	7.2   23:31
	43.9
	达标

	生产噪声
	321
	7.2   23:51
	46.8
	达标

	生产噪声
	342
	7.3   12:14
	52.4
	达标

	生产噪声
	343
	7.3   12:34
	53.7
	达标

	生产噪声
	345
	7.3   13:13
	59.7
	达标

	生产噪声
	354
	7.3   14:31
	54.1
	达标

	生产噪声
	355
	7.3   14:50
	47.9
	达标

	生产噪声
	356
	7.3   15:05
	61.6
	达标

	生产噪声
	358
	7.3   15:58
	44.9
	达标

	生产噪声
	322
	7.3   16:27
	55.1
	达标

	社会生活噪声
	333
	7.3   17:03
	65.5
	5.5

	生产噪声
	342
	7.3   22:17
	41.6
	达标

	生产噪声
	343
	7.3   22:30
	41.3
	达标

	生产噪声
	345
	7.3   23:00
	52.8
	达标

	生产噪声
	354
	7.3   23:52
	43.5
	达标

	生产噪声
	355
	7.4   00:08
	34.1
	达标

	生产噪声
	356
	7.4   00:23
	50.4
	达标

	生产噪声
	358
	7.4   00:59
	38.8
	达标

	生产噪声
	322
	7.4   01:14
	35
	达标

	生产噪声
	429
	6.26  15:58
	49.4
	达标

	生产噪声
	425
	6.27  12:12
	47.6
	达标

	企业生产噪声
	418
	6.27  15:55
	49.5
	达标

	铁路、交通噪声
	416
	6.27  17:03
	59.1
	达标

	铁路噪声
	416
	6.27  22:16
	59.1
	达标

	生产噪声
	366
	7.1   08:32
	48.1
	达标

	生活、交通噪声
	391
	7.1   12:22
	52.7
	达标

	生产噪声
	383
	7.1   12:40
	50.3
	达标

	生产噪声
	374
	7.1   13:03
	47.4
	达标

	生产噪声
	373
	7.1   13:26
	59.1
	达标

	生产、交通噪声
	391
	7.2   01:38
	47.3
	达标

	生产噪声
	368
	7.2   17:35
	56.7
	达标

	生产噪声
	368
	7.2   22:20
	57.3
	达标

	生产噪声
	386
	7.3   09:47
	40.6
	达标

	生产噪声
	369
	7.3   13:38
	55.5
	达标

	建筑施工噪声
	259
	6.27  17:25
	60.6
	达标

	生产噪声
	250
	6.27  18:00
	54.8
	达标

	建筑施工噪声
	259
	6.28  01:20
	49.5
	达标


监测点位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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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补测监测点位图

5 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5.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新旧标准比较

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声环境质量标准》，结合城市区域规划，声环境质量划分不同功能区，1994年我国颁布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瓦房店市之前划分的功能区划以该标准为依据，按照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要求，该标准部分内容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新旧标准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1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新旧标准声环境功能区分类对比见表5.1.1。

    表5.1.1          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对比

	内容
	旧标准
	新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0类标准适用区域：疗养区、高级宾馆区和别墅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标准适用区域：居民区、文教区、居民集中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

2类标准适用区域：居住、商业与工业混合区、规划商业区。

3类标准适用区域：规划工业区和业已形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4类标准适用区域：城市道路中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铁路主、次干线和轻轨交通两侧区域。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永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中、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生产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咱、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从表5.1.1可以看出，新旧两个标准声环境功能区大体分类上一致，声环境区分类的解释有所不同，新标准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对声环境功能区划解释更详细，强调了区划是以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程度和范围，有利于提高声环境质量为宗旨。

5.1.2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

    新旧标准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对比见表5.1.2。

    表5.1.2           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对比

	内容
	旧标准
	新标准

	噪声区划的

基本原则
	1、有效的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2、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确定。

3、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4、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改造做到区划科学合理，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协调一致发展。

5、宜粗不宜细，宜大不宜大。
	1、有效地控制口气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提高声环境质理为宗旨。

2、以声调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确定，应覆盖整个城市规划区面积。

3、区划应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4、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5km2，山区等地形特殊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地形特征确定适宜的区域面积。

5、调整声环境功能分类别需进行充分的说明，严格控制4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6、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从表5.1.2可以看出，新旧标准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有以下不同：一是新标准区域分考虑用地现状与声环境质量标准。噪声区域划分的基本原则中在旧标准中规定的“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确定”的基础上增加了“辅以用地现状与声环境质量水平确定”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城市规划与用地现状存在较大矛盾，依据规划土地而划分的标准适用区与现实的差距比较大。二是旧标准中的“其他规定”的内容融合到区划原则中，并进行细化和完善，使标准结果更清晰，标准使用上更方便。

5.1.3噪声区划的主要依据

新旧标准噪声区划的主要依据对比见表5.1.3。

表5.1.3           噪声区划的主要依据

	内容
	旧标准
	新标准

	噪声区划的

主要依据
	1、GB3096中各类标准适用区域。

2、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期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现状、特别是城市的近期规划合成石规划用地再状应为区划的主要依据。

3、区域环境噪声污染特点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4、城市的行政区划及城市的自然地貌。
	1、GB3096中各类标准适用区域。

2、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及用地现状。

3、区域环境噪声污染特点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4、城市的行政区划及城市的自然地貌。 


从表5.1.3中可以看出，噪声区划的主要依据旧标准中规定“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期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现状、特别是城市的近期规划合成石规划用地再状应为区划的主要依据”，新标准简化了其内容，突出了城市规划与用地现状的结合要求，使依据显得更明确更易懂。

5.1.4噪声区划方法

    0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在旧标准条款上，去掉了“原则上面积不得小于0.5km2的规定。

    旧标准中I类和3类的定量划分容易产生歧义，在新标准中I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定量划分改为只统计单一指标一A类用地的占地率。3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定量划分改为只统计单一指标一C类用地的占地率。

    2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上，旧标准虽然给出定量的方法，但由于土地面积统计复杂，使得定量的方法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实际区划中一般不采用定量是分的方法。因此，新标准对2类声环境功能区取消琮量划分方法。2类功能区在0类、I类、3类功能区确定后将区划范围其余部分根据定性方法确定。

    根据4类声功能区划分的研究，旧标准中的规定已经不适应现在城市的噪声排放标准，在新标准中对4类功能区划分主要考虑如下：一是确定4类范围与实际噪声辐射距离结合；二是给出4类区范围，具体距离由各城市确定；三是4类区不划分缓冲区；四是取消对临街建筑的相关规定；五是4类功能区的划分，根据交通干线声源特性、两侧建筑物形式、地貌特征和相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由各地具体确定；站是乡村环境功能区的确定，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执行。

5.1.5噪声区划图图示

    噪声区划图图示，将4a类图示套用旧标准4类区图示，增加了4b类，为“颜色：紫色；阴影线”，其余类功能区图示仍与旧标准相同。

5.2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类（见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以商业金融、 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 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以工业生产、 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 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 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 

4a 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 

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5.3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用地类别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用地类别可反映区域主导功能，依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的规定，Ⅰ类用地包括居住用地（ R类）、公园绿地（ G1类）、行政办公用地（ A1类）、文化设施用地（ A2类）、教育科研用地（ A3类）、医疗卫生用地（ A5 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类）；Ⅱ类用地包括GB50137-2011 中规定的工业用地（ M类）和物流仓储用地（ W类）。

表5.3.1   Ⅰ类、Ⅱ类用地类型的定义

	用地类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中用地类别

	Ⅰ类用地 

	居住用地（ R 类）、公园绿地（ G1 类）、行政办公用地（ A1 类）、 
文化设施用地 （A2 类）、教育科研用地 （A3 类）、医疗卫生用地 （A5 
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类） 

	Ⅱ类用地
	工业用地（ M 类）、物流仓储用地（ W 类）


声环境质量标准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关联关系见表5.3.2 。 

表 5.3.2声环境质量标准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关联关系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0类
	居住用地（ R 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 类） 

	1类
	居住用地（ R 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 类）、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类）；

	2类
	居住用地 （R 类）、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类）、工业用地 （ M 类）

	3类
	工业用地（ M 类）、物流仓储用地（ W 类）、公用设施用地（ U）

	4类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类）


5.4 声环境功能区适用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对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环境噪声水平规定了标准限值。瓦房店城市区域按照《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的规定划分声环境功能区，分别执行本标准规定的 0、1、2、3、4 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见表5.4.1。

表5.4.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划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1)表１中4b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适用于2011年１月１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铁路干线建设项目两侧区域；

(2)在下列情况下，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按昼间70dB(A)、夜间55dB(A)执行：

ａ）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

ｂ）对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进行改建、扩建的铁路建设项目。

既有铁路是指2010年12月31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铁路建设项目。

(3)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其最大声级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15dB(A)。

5.5 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5.5.1 明确划分范围 

本技术报告以《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中 建设用地规划图为依据，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规定（ I 类用地包括居住用地（ R 类）、公园绿地（ G1 类）、行政办公用地（ A1 类）、文化设施用地（ A2 类）、教育科研用地（ A3 类）、医疗卫生用地（ A5 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II 类用地包括工业用地 （M 类）和物流仓储用地（W 类），对瓦房店市老城区地块功能进行划分并统计分析并确定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范围为建成区和主要规划发展区。 以 《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9-2030）规划文本》规划范围为依据，以主城区为主。主城区老城组团北至祝华工业区，南至铁路白老线，东至大沙河，西至西郊工业区。老虎屯组团南至铁路白老线，北至瓦长第二通道，东至高速铁路线，西至虎头山和军用机场。规划面积为47.34平方公里。老城区以行政、商业金融、文化体育、科研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生态居住、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组团。 本次声功能区划分以主城区建设用地范围为基础， 以瓦房店市城区图为底图进行划分，按照实际情况，划分范围与规划用地面积稍有偏差，划分范围约为32.11平方公里。 

5.5.2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法和原则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瓦房店市城市用地规划，结合瓦房店市实际声环境现状，确定本次瓦房店市城市声功能区划分的次序及划分方法：首先在划分范围内对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划分， 余下区域划分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再在此基础上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为便于更为明确的区分各类功能区的划分质量标准及其显著特征，特引入各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和Ⅰ类用地，Ⅱ类用地的概念，并与 GB50137-2011中的用地类型相结合。

5.5.3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5.5.3.1 “0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0 类标准适用区域： 使用于特别需要安静的康复疗养区， 该区域内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面积不得小于0.5km。根据瓦房店市各区域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 区划范围内不具备 0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因此本次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5.5.3.2 “1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将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规划已明确其主要功能为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②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大型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区划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结合瓦房店市各区域特点，西山公园作为此类区域划为 1 类区。 

根据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和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 以用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原则，结合瓦房店市声环境质量现状及实际用地类型及用地规划，本次划分的 1 类声环境功能区主要在老城片区内，面积约为6.499平方公里。 
部分瓦房店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区域地处城市繁华地段，不划入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5.5.3.3 “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将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 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规划已明确其主要功能为工业生产、仓储物流的区域； 

②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根据《瓦房店市城总体规划县城区建设用地规划图》上规划的工业园区及现有土地使用现状， 结合瓦房店市实际用地类型及各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将现状为工业、物流地区及未来规划为工业、物流园区的地域划分为 3 类区。 

本次划分的 3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祝华片区、铁东片区、西郊工业区以及老城片区的部分，总面积10.89平方公里。 

5.5.3.4 “2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将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规划已明确其主要功能为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 住宅安静的区域； 

②划定的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总面积约为14.721平方公里。

5.5.3.5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主要以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区域范围为划分的基本依据。交通干线包括：铁路（铁路专用线除外）、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地面段）、内河航道。应根据铁路、交通、城市等规划确定。 

(1) 本次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首先按照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JTG B01及 GB/T 50280 中交通干线的定义，对瓦房店市各类交通干线的条数、名称等信息进行了确定。

本次划分共确定瓦房店市铁路交通干线共 1 条，瓦房店市区域内各类公路及城市道路交通干线详见表5.5.1。 

表5.5.1中心城区主要道路一览表
	编号
	道路名称
	等级
	起止点
	红线宽度（m）
	断面形式

	
	东外环路
	快速路
	北外环路—南长春路
	50
	A-1

	
	
	主干道
	北外环路—南环路
	40
	C-1

	
	北外环路
	快速路
	西外环路—东外环路
	50
	A-1

	
	南外环路
	快速路
	西环街—南长春路
	50
	A-1

	
	西外环路
	快速路
	北外环路—西环街
	50
	A-1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北外环路
	40
	C-2

	
	钻石北街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北外环路
	32
	D-1

	
	
	主干道
	北外环路—河北路
	40
	C-1

	
	
	主干道
	河北路—北环路
	50
	A-1

	
	
	主干道
	北环路—西长春路
	40
	C-3

	
	北共济街
	主干道
	污水厂北路—河北路
	40
	C-2

	
	
	主干道
	河北路-西长春路
	32
	D-2

	
	污水厂北路
	主干道
	西外环路—东外环路
	40
	C-2

	
	北环路
	快速路
	新兴西路—西外环路
	40
	C-1

	
	
	主干道
	西外环路—盖亮东街
	40
	C-1

	
	新联路
	主干道
	西环街—解放街
	32
	D-2

	
	新华路
	主干道
	德林街—沈大铁路
	32
	D-2

	
	东长春路1
	主干道
	前进街—东外环路
	40
	C-1

	
	西长春路1
	主干道
	新兴西街—钻石街
	50
	A-2

	
	
	主干道
	钻石街—北共济街
	32
	D-3

	
	
	主干道
	北共济街—文圣街
	32
	D-1

	
	五一路
	主干道
	西联街—钻石街
	32
	D-2

	
	
	主干道
	钻石街—南共济街
	32
	D-3

	
	
	主干道
	西共济街—东环路
	32
	D-2

	
	南环路
	主干道
	新兴西街—南外环路
	40
	C-1

	
	钻石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城八线
	43
	B-1

	
	西环街
	主干道
	北环路—儿童路
	32
	D-2

	
	
	主干道
	儿童路-南外环路
	40
	C-4

	
	南共济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南外环路
	40
	C-4

	
	文圣街2
	主干道
	北环路—水果街
	32
	D-2

	
	水果街
	主干道
	西长春路—南外环路
	32
	D-2

	
	南长春街
	主干道
	东长春路—东外环路
	40
	C-4

	
	东环路
	主干道
	北外环路—南环路
	40
	C-1

	
	河北街
	次干道
	西外环路—大宽街
	30
	E-3

	
	德华路
	次干道
	西环街—大宽街
	30
	E-1

	
	育才路
	次干道
	大宽街—西长春路
	30
	E-1

	
	德林街
	次干道
	德华路—文化路
	30
	E-2

	
	德林北街
	次干道
	文化路—五一路
	30
	E-2

	
	文化路
	次干道
	西环街—大宽街
	30
	E-1

	
	大宽街
	次干道
	河北路—文化路
	30
	E-3

	
	
	次干道
	文化路—五一路
	30
	E-1

	
	解放南路
	次干道
	解放街—东环路
	26
	F-1

	
	解放街
	次干道
	解放南路—文化路
	26
	F-1

	
	盖亮街
	次干道
	北环路—文丰路
	30
	E-1

	
	盖亮西街
	次干道
	北环路—东山路
	30
	E-1

	
	盖亮东街
	次干道
	北环路—东长春路
	30
	E-1


(2) 各类交通干线边界线的确定。 

各类交通干线边界线定义有所差异， 根据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列举出不同交通干线边界线的规定要求， 并以此确定本次划分所涉及的交通干线边界线。 

①铁路 

铁路边界参照了《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对于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的定义，针对不同的周边环境，其安全距离也有所差异， 具体数值见表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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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2              铁路边界的规定

②道路 

各类道路干线边界的定义主要以道路红线的定义为依据。根据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DB 50220-95》可知，道路红线宽度包括了机动车道路面宽度、非机动车道路面宽度、路侧带宽度的总和。 具体见表5.5.1。

(3) 确定 4 类功能区的距离 

根据交通干线相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 确定 4 类功能区的距离见表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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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3           交通干线相邻区域 4 类功能区距离 

④4a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a.4a 类声环境功能区为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等交通干线相邻区域。交通干线相邻区域 4 类功能区距离按表5.4.3要求执行。 

b. 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见表 5-10）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c. 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的建筑（含开阔地）为主，线路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表5.4.3）的区域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d. 若划分距离范围内临路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第一排建筑面向线路一侧至线路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筑物的两侧一定纵深距离（见表5.4.3）范围内受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e. 对于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 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到线路交通噪声的直达声影响，则高出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线路一侧范围定为 4a 类区。其余部分未受到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执行相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a. 铁路（含穿越市区的铁路、干线、专用线、铁路场站、车辆段等）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表5.4.3）的区域划定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b. 对于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与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叠的部分划定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c.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其它补充说明 

Ⅰ. 对于规划未建成的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铁路，建成后需报瓦房店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后划分到相应 4a/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并执行相应标准。 

Ⅱ. 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时，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路段、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Ⅲ.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公交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铁路交通服务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定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5.5.3.6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其它规定 

(1) 大型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区划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 

(2) 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境噪声现状水平，可从工业区中划出，定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3) 各类区域之间不化过渡地带。 

(4) 在已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内新建的交通干线，应确保隔声降噪措施，维持用地的区划类别现状； 若确实导致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与 区划目标相差太大， 可在城市规划的逐步完善的前提下， 按要求对新建交通干线区域划分为 4a 类或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5) 现状监测噪声限值与实际用地类型功能有较大差异时，以用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 

(6) 本次功能区划分未涉及到的乡镇、村庄等区域如出现噪声污染事件时，所在区域统一按《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关规定执行。 

5.5.4 关于瓦房店市乡村声环境功能区的确定 

本次功能区划分未涉及到的乡镇、 村庄等区域。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的相关规定：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 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 要求。 

(1) 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 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 庄以及由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 （指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 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 集镇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 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 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参考 GB/T15190—2014 第 8.3条规定）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6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的绘制 

(1)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图示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5190—201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用不同颜色或阴影线在相应地图上绘制， 各区域的颜色或阴影线规定见表 5.6.1。 

表5.6.1     声环境功能区图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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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的绘制 

①选择合适制图软件及底图。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的绘制选用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作图软件 ArcGIS, 以瓦房店市城区图（1：10000）为底图。 

②底图目标路网绘制。在底图上绘制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所需的主要道路交通干线，即铁路、高速公路、快速路、主要主干路及主干路等形成的路网图。 

③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图的绘制。根据瓦房店市城区图（1：10000）及上述 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并充分利用街、区行政边界、规划小区边界、道路、河流、沟壑、绿地等自然地形作为区域边界，先绘制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再绘制 2 类声环境功能区，并把多个区域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单元连成片。 

④4 类声环境功能区图的绘制，根据②中绘制的交通干线、③中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及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绘制 4a、4b类声环境功能区。 

⑤出图，根据需要输出要求格式的瓦房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5.7 与94年划分方案相比区别 

面积相比：94年方案建成区划分面积21.3平方公里，本次划分面积32.11平方公里，比之前扩大了10.81平方公里。

1类区域对比：94年方案为2.683平方公里，本次划分面积为6.499平方公里，比之前扩大了3.816平方公里。原方案划分1类区主要集中在铁西居住区和西山绿地区，本次划分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因居住、党政办公等面积扩大而增加，有之前划分的2类区因集中居住因此本次划分为1类区。

 2类区域对比：94年方案为13.335平方公里，本次划分面积为14.721平方公里，比之前增加了1.386平方公里。

3类区域对比：94年方案为5.318平方公里，本次划分面积为10.89平方公里，比之前增加了5.572平方公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已形成的祝华片区、铁东片区以及老城片区的部分均划为3类区。具体见表5.7.1。

表5.7.1            噪声功能区划分方案对比        

	方案
	1类区面积
	2类区面积
	3类区面积

	94年方案
	2.683
	13.335
	5.318

	本次划分
	6.499
	14.721
	10.89

	变化情况
	+3.816
	+1.386
	+5.572


6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6.1   1类标准适用区域

老城一类区：南起南环路，东至西环街、北至河北路、西至西外环路所围的区域。具体见划分图。

6.2   2类标准适用区域

铁东二类区：北起北共济街南共济街，至南环路，西至铁路，东至市政界，北至市政界所围成的区域。

祝华二类区：北起净水厂南路，东至北共济街，西至市政界，向南至市政界，老城1类区和祝华3类区中间的区域所围成的区域。

老城二类区：东起铁路，西至西环街，南至南环路，北至北环街所围城的区域。
6.3    3类标准适用区域

祝华三类区：北起北外环路，东至沈大铁路，沿铁路向南至北环路向东，向南、向西回至沈大铁路向北至新建路，向西至北共济路后向北，至净水厂南路向西至西外环路，向南至无名路向西向北沿市政界至北外环路所围成的区域。包括西郊工业区为三类区。

铁东三类区：北起五一路，西至沈大铁路，五一路向东至向阳街，东和南至市政界所围成的区域。

6.4    4类标准适用区域

由道路交通干线（4a类）、沈大铁路干线市区段（4b类）组成。

交通干线具体见表5.4.1。

7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控制措施及对策 

7.1噪声污染原因分析

1、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类社会生活噪声逐渐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活的主要污染源，也成为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各种商业性、娱乐性、露天饮食烧烤业、街头广告噪声等分布大街小巷，夏季尤为严重，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危害。

2、城市道路建设不断加快、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交通运输噪声污染有加剧的趋势。以道路交通噪声为特征的城市环境噪声污染由于市区内机动车辆近年大幅度增加，城市规划及道路建设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交通干道设置不合理，主干道相对狭窄，车辆的增长与道路现状的矛盾日益突出。

3、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施工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重要噪声源，尤其是夜间建筑施工噪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建筑噪声污染的市民投诉也日渐增多，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4、管理体制不够合理，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从执法角度来看，对于各类噪声扰民案件的查处，没有较为简捷、具体的操作规范和操作程序，给查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查处力度不大也是导致噪声污染案件频发的因素之一。

7.2 控制对策及措施 

（1）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控制城市车辆拥有量的增长速度；车辆必须安装排气消声器，实施车辆噪声合格检查制度； 完善城市道路系统、道路绿化及护林带建设，新建路旁建筑需采取隔声措施等。 
（2）对噪声污染严重的工业噪声分批地采取控制措施；采取声学控制措施，利用消声、吸声、隔声和减振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外界的干扰，工业区和居民区之间建设绿化隔离带，一些快速化道路、立交高架等重要交通干线隔声降噪设施要加快建成。 
（3）建议由对经过县城的车辆进行分流，过境汽车若无特殊情况，建议走外环路，进城车辆严禁使用汽车喇叭。 
（4）建筑项目开工前必须经环保部门批准，严格限制夜间施工，施工期间采用低噪声设备；优化施工布局，采取噪声治理措施。 
（5）由夜间禁止在居民区、文教区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及影响居民体息的建筑施工作业。严格限定文化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排放的噪声必须达到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6）加强城市环境绿化，提高植被覆盖面积，增强环境自然屏障能力。 
（7）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强化环境管理，合理布局噪声源。 
（8）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 提高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的自觉性，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9）联合公安、城管、文化等相关部门建立噪声防治联动机制。加大城市环境噪声综合整治力度，杜绝噪声扰民
（10）建立健全区域防治噪声污染管理规定。 
7.3 环境噪声污染的消减治理办法 

1、公路交通减少噪声的措施： 
高速公路的环境问题的处理要求是综合性的， 一般总希望达到全面减少空气污染 ，噪声干扰和水、土质恶化等危害，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1）降噪绿化林带 
选择合适树种、植株的密度、植被的宽度，可以达到吸收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吸附微尘的作用，能改善小气候，防止空气污染，同 时又能吸纳声波降低噪声， 截留公路排水、防眩和美化环境等作用 。 
（2）声屏障技术 
广义来讲， 声屏障可以分为声障墙和防噪堤。防噪堤一般用于路堑或有挖方地区， 公路的土方不必运走直接用作防噪堤， 在土堤上种上植被形成景观。 声屏障的另一种方式为声障墙， 这又可分为吸声式和反射式 两种，吸声式主要采用多孔吸声材料来降低噪音； 反射式声障墙主要是对噪声声波的传播进行漫反射，使受保护区域噪声降低。 
（3）绿墙技术 
所谓绿墙技术就是在高速公路两侧建造防噪堤并进行绿化美化处理来降低交通噪声方法。可以采用堆筑弃方或废弃物作为降噪措施，其技术简单、廉价，能起到对环境综合治理，美化环境的效果。 
（4）低噪声路面 
低噪声路面， 也称多空隙沥青路面， 又称为透水 ( 或排水 ) 沥青路面。它是在普通的沥青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或其它路面结构层上铺筑一层具有很高空隙率的沥青混合料，其空隙率通常中在 15～25％ 间，有的甚至高达 30％。 
（5）加宽道路、以立交桥代替平面交叉、在城市的主次干道强化对机动车的禁鸣管理、 限制车速、 在交道口处安置测声器和数字显示器等措施，均可以降低交通噪声级。 
2、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 
（1）工商部门加强市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控制自由市场噪声； 
（2）公安、文化、环保、工商等部门应联合行动，整顿饮食服务业尤其是歌厅、舞厅、卡拉 0K厅等文化娱乐场所，控制噪声扰民； 
（3）领先群众力量，管住管好商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的治理。一是按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标准要求， 对施工时间作出严格规定， 对违反规定的依法严肃处理； 
（4）开展创文明工地树文明形象活动。 
（5）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报导噪声污染防治的先进典型， 揭露和批评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 以此产生轰动效应， 提高企事业单位和个体业户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采取悬挂过街彩、立公益广告牌等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突出重点，贴进生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 
3、工业企业噪声的预防及消减： 
预防及消减噪声应从声源、传声途径和受声体（工人）这三个环节采取技术措施。 
（1）控制和消除噪声声源是一项根本性措施。通过工艺改革以无声或产生低声的设备和工艺代替高声设备。 
（2）合理进行厂区规划和厂房设计。即在产生强噪声车间与非噪声车间及居民区间应有一定的距离或设防护带， 噪声车间内应尽可能将噪声源集中并采取隔声措施。 
（3）对局部噪声源采取防噪声措施 , 采用消声装置以隔离和封闭噪声源。 
（4）控制噪声的传播和反射： a、吸声：作用多孔材料如玻璃棉、矿渣棉、泡沫塑料、毛毡棉絮等，装饰在室内墙壁上或悬挂在空间，或制成吸声屏； b、消声：适用于降低空气动力性噪声，如各种风机、 空压机、内燃机等进、排气噪声； c、隔声：用一定材料、结构和装置将声源封闭起来，如隔声墙、隔声室、隔声罩、隔声门窗地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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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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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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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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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道路等级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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